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  

113年度行著訴字第2號
民國113年12月1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

代  表  人  吳楚楚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陳映姿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彭若鈞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洪若婷 住同上

            李家禎 住同上

            沈佩蓉 住同上

參  加  人  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黃 崧 住同上

參  加  人  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胡雪珠 住同上

參  加  人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王明玉 住同上

參  加  人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胡元輝 住同上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聖鈞律師

複 代 理人  洪云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

中華民國113年2月15日經法字第11317300450號訴願決定，提起

行政訴訟，並經本院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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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實概要：原告前於民國99年8月12日公告無線電視台概括

授權公開播送使用報酬率(即本案之「無線電視台㈠概括授

權公開播送使用報酬費率」，下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經

參加人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

公司、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及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於99年11月25日向被告機關申請審議，並經被告機關以101
年2月21日智著字第00000000000號函審定變更原告所定前揭

使用報酬率計算基準及數額在案。嗣參加人等於111年8月10
日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下稱集管條例)第25條第1項
規定，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向被告機關申請審議。經被告機

關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2項規定，於111年9月2日將受理系爭

使用報酬費率審議事項公告於該局網站，原告則於111年12
月5日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公告新費率。被告機關嗣於112年
2月17日邀集原告及參加人等召開意見交流會，並經原告及

參加人等陸續提供資料及回復疑義後，復依集管條例第25條
第4項規定，於112年10月4日召開112年第3次著作權審議及

調解委員會(下稱著審會)，針對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審議事項

進行諮詢與決議，嗣參酌著審會決議、原告及參加人等提供

之相關說明及資料，以112年10月24日智著字第00000000000
號函審議決定系爭使用報酬費率為「㈠無線電視台㈠：以無

線電視台所有頻道之全年度總收入減25%之廣告佣金減與公

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之餘額之0.5%。㈡備註：費率適用

範圍涵蓋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含主頻、副頻)之『原播

送』，以及將所有頻道(含主頻、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

MOD之全階段公開播送行為」(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

起訴願，復遭經濟部為訴願駁回之決定(下稱訴願決定)，原

告仍未甘服，遂依法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本院因認本件判決

結果，倘認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應予撤銷，參加人之權利或

法律上利益恐將受有損害，爰依職權裁定命參加人獨立參加

本件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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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原告聲明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主張略以：

    ㈠伊在111年12月5日公告之費率主要內容仍維持原費率頻道屬

性分類之費率架構，原處分卻刪除行之有年之「頻道屬性」

收費架構，並增加「減25%之廣告佣金」、「減與公開播送

行為無關之收入」、「備註：費率適用範圍涵蓋無線電視台

所有頻道(含主、副頻)之『原播送』，以及將所有頻道(含
主、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之全階段公開播送行

為」，沒有區分各頻道收入，已明顯改變99年原費率審議結

論及授權生態、干涉著作權授權私權事項，明顯違反行政自

我拘束原則、誠信原則、恣意禁止原則及不當連結禁止原

則，構成違法裁量。

    ㈡被告僅採費率審議申請人片面陳述，於原處分中將使用報酬

    率之廣告佣金減項比例由15%提高至25%，惟未見任何數據

支持，致參加人之經營成本轉由伊負擔，不惟違反正當法律

程序，且失公平，為裁量濫用並違反比例原則。縱認原處分

確有所本，或如被告所稱參考韓國、日本之情況，惟無線電

視台與廣告主間之退佣約定非伊可得干預或決定，伊參與負

擔，並不公平，且罔顧伊與會員等音樂創作人之權益。另原

處分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增加「減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

入」項目，其認定欠缺客觀標準，伊與參加人間之認知存有

巨大差異，參加人係以是否使用音樂而增加或減少收入作為

是否納入計算使用報酬之基礎，惟利用人均無法提供與公開

財報相符之計算式，而從原處分所舉例示根本無法窺知是否

以「使用音樂而增加或減少收入」做為判斷與公開播送行為

有關或無關之依據，反而使伊與參加人間無法達成共識而增

加紛爭。事實上，電視台之本業即為公開播送，是無論係投

資或出售商品，均難謂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原處分明顯違

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明確性原則及同法第7條之比例原則。

  ㈢原處分以備註限制「費率使用範圍涵蓋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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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主頻、副頻)之原播送，以及將所有頻道(含主頻、副頻)
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之全階段公開播送行為」，將不

同利用行為視作一體，將涵蓋利用人將來增加之頻道，限制

伊就其他利用行為執行集管業務，未注意有利伊之情形、違

反不當連結禁止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蓋不同之利用行為均

應分別取得授權或同意，除參加人一般商業頻道之原播送行

為外，MOD、有線電視之再播送行為均不在伊原授權範圍

內，此為長久以來之授權習慣，伊與無線電視台簽訂之授權

契約已明定授權範圍即為所經營之無線電視頻道，且另就副

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及MOD部分協商收費，並無重複收費問

題，伊公告之費率亦無不明確之處。原處分以備註方式強將

此類再播送行為納入系爭使用報酬率適用範圍內，限制伊就

再播送行為收取使用報酬，係限制伊權利之行使，違反法律

保留原則。又鈞院104年度行著更㈡字第1號判決並未禁止就

完整之公開播送流程收取使用報酬，參加人錯誤援引該判

決，並不足取。 

　㈣原處分以伊未能闡明調漲計算方式及理由，認為伊將費率調

漲為2倍並不可採，逕依集管條例第24條第1項第3款之規

定，維持舆原費率相同「一般商業頻道」0.5%之費率，違

反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下稱審議

參考原則)第3點、第4點之規定。蓋伊於回復被告之函文中

已說明調整原費率「一般商業頻道」之費率至1%之原因，

被告僅衡量利用人之支付能力與因利用著作所負擔之成本是

否合理作為處分理由，卻未具體說明利用人之支付能力有何

無法負擔之處，顯有失偏頗。被告另稱無線電視台每日利用

伊著作之時數至多為24小時，縱使伊所管理之曲目增加，電

視台利用之比例是否因此增加，無從證明云云。惟利用次數

並非概括授權之重點，且以利用人於選秀節目、節目中穿插

之廣告音樂數量估算，其整年之利用量勢將十分可觀，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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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方面偏袒利用人，反將有害整體著作權法及集管條例之立

法目的及精神等語。

三、被告聲明駁回原告之訴，並略以：

　㈠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4項規定，被告機關審議費率就包括費

率架構、費基、比例或數額之計算方式均得變更，且費率之

調整本涉及被告機關之專業性與判斷餘地，此經最高行政法

院103年判字第709號判決與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行著訴字

第2號行政判決肯認在案。原處分刪除頻道屬性，改以「無

線電視台所有頻道全年度總收入」作為費率計算基礎，主要

係考量原告與參加人之現行收費標準係以參加人財務報表為

依據，衡酌參加人財報收入涵蓋電視台「全年度所有頻道」

收入，而未按頻道屬性區分各類頻道收入，以及雙方歷年契

約授權範圍係針對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含主頻、副頻)之音

樂著作公開播送，且均以「一般商業頻道」(主頻)計算與收

受使用報酬。另參加人亦於其言詞辯論意旨㈠狀闡明，參加

人之財報自99年迄今均僅記載「總營業收入」與「各項應扣

除項目」而未區分各類頻道收入，且原告於往年簽約時，亦

已知悉參加人之財報無法區分各類頻道之收入等語可證。被

告機關衡量前揭實際授權情形，變更原處分之費率架構，乃

為因應現行授權市場環境之情事變更所為之合理費率調整與

決定，我國現行費率審議係採「事後審議」制度，被告機關

審酌原告與利用人實際授權情形所為之調整，並無差別對

待，亦未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及平等原則。

　㈡原處分將廣告佣金減項比例自15%提升至25%係衡酌產業、

科技環境與利用型態之發展與變化，考量無線電視台業界行

之有年之退佣慣例，廣告佣金既為無線電視台從事廣告行為

而支付予廣告主或廣告代理商之佣金，即非屬無線電視台之

實際收入，理當扣除該等佣金支出。被告機關於101年審定

之原費率已扣除「15%廣告佣金」比例，考量現今無線電視

台整體產業面臨轉型，近十年來無線電視台於廣告量與收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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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等層面均呈現下滑趨勢，尚須面臨有線電視台、MOD與

網路媒體之激烈競爭，且衡酌參加人於109年起廣告佣金已

由90年最低約「17.65%」調漲為約25%至30%等意見，並參

酌無線電視台之廣告退佣慣例為「21%至25%」之新聞實

例，及112年第3次著審會與會多數委員建議將廣告佣金扣除

比例提高至25%之情事，被告機關將廣告佣金扣除比例自原

費率之15%酌予提高至25%，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至原告

稱原處分將使用報酬費率增加「減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

入」項目，違反行政程序法之明確性原則、比例原則、平等

原則並有裁量濫用云云。惟系爭費率係針對公開播送行為所

訂之費率，若屬與公開播送行為全然無關之收入(例如商品

銷售收入等)，自不應納入全年度總收入計算，倘將全然無

關之收入項目納入費率計算，對利用人顯不公平。另參酌日

本音樂集管團體JASRAC與韓國音樂集管團體KOMCA之無

線電視台公開播送費率亦均以「公開播送相關業務收入」作

為費率計算基礎，可知原費率將「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

入」扣除，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被告機關已於原處分之

「說明五、㈡、1、⑶、乙」項下「例示」說明何者係「與

公播行為無關之收入」而得以扣除(例如版權收入、租金、

利息、投資及商品銷售收入等)、何者係「與公播行為有關

者」而不得扣除(例如將頻道上架至有線系統業者與MOD之

收入、置入性行銷及冠名贊助收入等)，甚為明確。況原處

分已闡明為保留雙方協商空間與尊重市場機制，原告與參加

人仍須就個案情況進行溝通、釐清該等財報項目收入是否實

與公開播送行為有關，並無違反明確性原則，原告所稱與具

體事證間顯有矛盾，尚非可採。

　㈢本案審議期間原告於111年12月5日調整公告新費率為原費率

之2倍，雖其主張調漲費率2倍之理由係因其所管理之會員數

與曲目數增加云云，惟原告未能具體論述其調漲2倍之計算

方式。被告機關審酌原告與參加人多年來均係以「一般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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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道之0.5%費率」支付所有頻道之使用報酬，以及各集管

團體所管理之著作數量，利用人之支付能力與因利用著作所

負擔之成本是否合理，以及參加人利用原告著作之情形與利

用其他集管團體著作等一切因素，將系爭費率維持原費率

「一般商業頻道」之0.5%費率，並以之涵蓋無線電視台

「所有頻道」(包含未來新增之頻道)之收入，將原告就「新

聞、體育頻道」部分可收取之使用報酬自0.15%提升為0.
5%，且將「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
D」之收入亦納入費率計算基礎，使參加人不得自行扣除，

並無縮減原告使用報酬之情，亦無偏頗或違法之處。至參加

人主張其廣告收入大幅下降，費率應調降為原費率之50%云

云。惟考量系爭費率係以全年度總收入為費率計算基礎，當

廣告收入減少，使用報酬計算亦隨之減少，故亦未採納參加

人所稱費率應減半之主張。被告機關已充分衡酌雙方意見，

原處分並無偏頗或違法之處。

　㈣被告機關考量系爭使用報酬率既屬概括授權性質，本應涵蓋

無線電視台之原播送與上架至各電視平台之公開播送行為，

乃於原處分清楚說明本項費率適用範圍涵蓋「無線電視台原

播送與其上架至各電視台平台(有線系統台與MOD)之公開播

送行為」，倘如原告之主張將其所公告之新費率適用範圍限

縮於「無線電視台之原播送及主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及MO
D」，復未明確闡明就無線電視台之「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

及MOD」究如何收費，將使「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及MO
D」部分之費率落空，原告與利用人僅能仰賴「個案協商」

決定該等部分之使用報酬，將使系爭費率之不明確性與雙方

協商成本遽增，造成重大爭議。原告主張其與參加人之契約

授權範圍僅限於「原播送」云云，惟依雙方分別提供之109
年、110年簽訂之相關契約，其授權範圍並未區分主頻或副

頻，亦未載明僅限於「原播送」範圍，僅排除「非公開播

送」之「公開傳輸」利用行為，亦即公開播送皆包含在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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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內。原告單方將授權範圍限縮於「一般商業頻道(主頻)
之原播送行為」，已悖離契約文義，無足可採。原告另稱原

處分將限制其就再播送行為收取使用報酬之權利云云，惟原

處分已闡明費率計算基礎須納入參加人之「將頻道上架至有

線系統業者與MOD之收入」，使系爭費率授權範圍包含無

線電視台所有頻道之「原播送」與「再播送」行為，有助於

簡化授權，使費率計算基礎更為公平、明確，並未限制原告

就再播送行為收取使用報酬之權利，並得以減少原告與利用

人間之協商成本、降低授權爭議之可能。綜上所述，原處分

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原告訴請撤銷，顯無理由等語置辯。

四、參加人則聲明駁回原告之訴，並略以：

　㈠歷年授權合約均依「一般商業頻道」費率收費，並未區分頻

道屬性，參加人與原告歷年簽訂之授權合約均記載無線電視

台(一般商業頻道)全年度總收入減15%廣告佣金減租金收入

減權利金收入減利息收入之餘額之0.5%計算，自99年迄今

參加人之財務報表亦僅記載「總營業收入」、各項「應扣除

項目」，並未區分各頻道收入。原處分考量授權現況變更計

算基準，廢除頻道屬性收費，並無違法之虞，更未對原告造

成任何不利影響。況原告於99年8月12日未與利用人協商公

告新費率即將無線電視台概括授權費率改為一次性收費，自

行刪除區分頻道屬性，其在本件訴訟中主張原處分刪除區分

頻道屬性為違法，顯然自我矛盾。

　㈡原處分審議標的為公開播送概括費率，是原處分所稱「與公

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應係指「利用人從事公開播送行

為時，並非因為利用音樂著作而產生之收入」而言，是倘該

等收入與原告管理之音樂著作無關，自不得作為原告收取系

爭使用報酬之計費基準，而應列為系爭使用報酬率之減項。

原處分依參加人財務報表例示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

如「版權收入、租金、利息、投資及商品銷售收入」，與公

開播送行為有關之收入，如「上架至有線系統業者和M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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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收入、置入性行銷及冠名贊助收入」，此一認定並無違反

明確性原則。況原告101年費率結構係以無線電視台全年總

收入扣除權利金、租金、廣告佣金等減項，本次審議後，原

處分將前述各項納入「與公開播送無關之收入」範疇，仍然

是作為減項，並未逸脫原告101年費率結構，原處分雖未逐

一例示收入項目(如：節目託播收入、政府標案收入)，惟原

告自承與參加人仍會就應付費項目進行磋商，原處分就未例

示之收入項目保留參加人與原告之協商空間，仍不影響原處

分明確性。參加人應否支付公開播送費率，須視其公開播送

行為是否有使用音樂著作而定，原告將版權收入與音樂利用

掛勾，立論顯有未洽。縱原告認為上開收入可能與利用音樂

有關，惟參加人就音樂之利用已於公開播送行為時支付概括

使用報酬，並非未支付任何公開播送費用，可知原告之主張

並非可採。 

　㈢原告於111年12月5日逕行將公告費率調高2倍，然並未提出

足以支撐調高2倍費率之具體理由，僅泛稱其管理著作數量

增加。惟參加人每日之節目播出時間固定，於24小時內能利

用之曲目數量有限，原告並未說明管理數量增加，對參加人

之利用量而言有何具體影響或變化，逕將費率調高2倍，顯

然違反集管條例。況參加人每年均依照集管條例第37條之規

定，定期提供使用清單予原告，作為原告分配使用報酬予權

利人之依據，原告自得自行統計參加人每年利用量之變化，

實無待被告審議時再請求調查，是原告逕將費率調高2倍，

應屬無據，其主張被告審議時未調查利用量，違反行政程序

法第43條之規定云云，亦無理由。

　㈣依集管條例第3條第4款及第2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意旨，應

認為原告公告之「公開播送概括授權使用報酬率」係概括授

權參加人就「公開播送」所為之所有利用行為，在一定期間

內，不限次數利用原告管理之全部音樂著作，而未區分公開

播送之平台究為參加人之電視頻道、有線系統台或是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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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參加人將節目訊號上架至有線系統台及MOD，均為內

部訊號傳送行為，本質上為同一播送行為不同階段，至有線

系統台及MOD傳送訊號到達至公眾接收端止，方為一完整

之公開播送行為，應採一段式收費架構，此部分已計入於參

加人支付之概括授權費用內。復觀原告與參加人簽訂之概括

授權契約亦載明授權範圍「乙方(即參加人)之無線電視頻道

並不包括乙方頻道於網際網路（包括但不限於以乙方頻道官

方網頁、第三方網頁、互聯網…或其他非公開播送之網路傳

輸技術或方式）為同步或不同步之播送或傳輸，或以網路電

視、或其他型態之公開傳輸權。」(原處分卷1乙證1第157頁
至第158頁)，是原處分以備註方式限制「費率適用範圍涵蓋

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原播送』，以及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

MOD之全階段公開播送行為」，並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且符合系爭公開播送使用報酬率之「概括授權」性質及個別

授權契約協商結果，並無違誤。

五、本件爭點：

    ㈠原處分刪除頻道屬性，改以「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之全年度

總收入」作為費率計算基礎，是否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平等

原則、比例原則及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

原則第一點所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

或利用人之意見」規定，且不具合理正當性？ 

　㈡原處分將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廣告佣金扣除比例調整為2
5%，是否有違正當法律程序及比例原則？

　㈢原處分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增加「減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

收入」及備註費率適用範圍部分，是否有違明確性原則、行

政自我拘束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及著作權集體管理團

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

　㈣原處分將不同利用行為視作一體，將涵蓋利用人將來增加之

頻道，是否限制原告執行集管業務，未注意有利原告之情

形、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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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㈤原處分依集管條例第24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維持與原費率

相同「一般商業頻道」0.5%之費率，有無違反著作權集體

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第三點、第四點之規定？

六、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處分刪除頻道屬性，改以「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之全年度

總收入」作為費率計算基礎，並未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平等

原則、比例原則及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

原則第一點所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

或利用人之意見」規定，且具合理正當性：

　1.按集管條例規範之目的，在於為避免著作權之授權因使用報

酬遲未定案，造成巿場混亂，賦予被上訴人(即被告機關)事
後審議之職權，以被上訴人之公權力決定人民財產上之利

益，除為徵詢熟稔相關巿場行情之權利人、利用人等意見之

必要，及時掌握著作權授權實務上相關資訊，避免造成任一

方利益之損害，依上開相關使用報酬率作業程序，而諮詢著

審會之意見。作成審議時，得變更集管團體所定之使用報酬

率計算基準、比率或數額，且被上訴人審議時應參照系爭審

議參考原則，宜審酌該審議參考原則所列之各項因素，顯然

被上訴人為著作權專責機關，就集管團體所定之使用報酬率

計算基準、比率或數額，係賦予被上訴人相當之判斷餘地，

因係具有高度專業性之判斷，除非被上訴人之判斷有恣意濫

用及其他違法情事，否則其他機關包括行政法院均應予以尊

重(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460號判決意旨參照)。
　2.次按集管團體就其管理之著作財產權之利用型態，應訂定使

用報酬率及其實施日期；其使用報酬率之訂定，應審酌下列

因素：一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或利用人之意見。二利用人因

利用著作所獲致之經濟上利益。三其管理著作財產權之數

量。四利用之質及量。五其他經著作權專責機關指定應審酌

之因素(第1項)。前項使用報酬率之訂定，如為概括授權

者，應訂定下列計費模式，供利用人選擇：一一定金額或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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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二利用人與集管團體協商同意之其他計費模式(第2
項)。…著作權專責機關就各集管團體所管理著作之實際被

利用情形，得進行調查(第4項)。…第1項之使用報酬率，應

公告供公眾查閱，並報請著作權專責機關備查，其公告未滿

30日者，不得實施；使用報酬率變更時，亦同(第6項)。集

管團體依前項規定公告使用報酬率時，應說明其訂定理由

(第7項)，集管條例第24條定有明文。而利用人對於集管團

體訂定之使用報酬率有異議時，得向著作權專責機關申請審

議；…(第1項)。著作權專責機關受理前項之申請後，應於

著作權專責機關之網站公布；其他相同利用情形之利用人，

得備具書面理由及相關資料，向著作權專責機關請求參加申

請審議(第2項)。著作權專責機關受理第1項之申請後，得令

集管團體提出前條第1項各款之審酌因素、授權利用之條件

及其他相關文件，集管團體不得拒絕(第3項)。著作權專責

機關審議時，得變更集管團體所定之使用報酬率計算基準、

比率或數額，並應諮詢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之意見(第4
項)。…，集管條例第25條亦設有規定。而被告機關為辦理

集管條例第25條及第30條規定事項，訂定「經濟部智慧財產

局受理利用人申請審議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案件

作業程序」，其第3點規定：「審議時應參照『著作權集體

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復按審議參考原

則規定：「使用報酬率之審議，宜審酌下列因素：一著作權

集體管理團體…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或利用人之意見：㈠現

行市場費率。㈡過去費率的變化情形。考慮原先擬定之費率

是否仍屬於現行費率水準，環境、科技發展或利用之改變是

否影響現行費率之理由。㈢就新興之利用型態，得參考比較

國內現存集管團體相類似利用型態之費率。二利用人因利用

著作所獲致之經濟上利益。㈠利用人因利用著作所負擔之成

本。㈡考慮利用人之支付能力及取得授權對利用人之重要

性。三集管團體所管理之著作財產權數量。四利用之性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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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㈠利用該集管團體著作情形與利用其他集管團體著作

情形之比較。㈡費率表中收費級別之劃分、級別個數是否能

充分顯現著作利用程度、價值及其級別個數是否適當，且不

同層級間的費率遞增或遞減的幅度是否相當。㈢其他集管團

體之使用報酬率。五其他㈠物價指數(例如：消費者物價指

數、零售物價指數等)之變動。㈡國外相同類別著作且利用

情形相似之使用報酬率，參考對象宜與本國經濟發展相

當。」。

　3.再按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固為行政程序法第5條明文所

規定。而所謂明確性原則，非僅指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

言，仍得衡酌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

性，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條款而為相應之規定。

使用抽象概念者，苟其意義應非難以理解，且為受規範者所

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院審查加以確認，即不得謂與明確性

原則相違(司法院釋字第432號、第522號解釋、最高行政法

院94年度判字第2015號行政判決參照)。而行政行為之內容

應明確，為行政程序法第5條所明定，此乃行政程序法關於

明確性原則之規定，而此條規定之目的，乃在求行政行為內

容之明確，俾利相對人遵循或尋求救濟。故處分之內容，雖

依其文字尚有所不明，但若可經由整體處分意旨或解釋而知

之者，即非所謂不明確(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1132號
行政判決參照)。再按，依行政程序法第5條規定，行政行為

的內容應明確。因此，同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行政處

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惟此等記載的主要目的，是為使處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得

以瞭解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的法規根據、事實認定及裁量

的斟酌等因素，以資判斷行政處分是否合法妥當，及對其提

起行政救濟可以獲得救濟的機會，而非課予行政機關須將相

關的法令、事實或採證認事的理由等等鉅細靡遺全部予以記

載，始屬適法。所以書面行政處分所記載的事實、理由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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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如已足使人民瞭解其原因事實及其依據的法令，

即符合行政法上的明確性原則，以兼顧保障人民權益及行政

效益(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443號行政判決參照)。
　4.經查，本件參加人等前於111年8月10日針對原告99年8月12

日公告且經被告機關審議以101年2月21日函變更計算基準及

數額之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1項規定，

向被告機關申請審議。經被告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2項規

定，於111年9月2日將受理前揭使用報酬率審議之事項並公

布於被告網站。原告雖於111年12月5日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

公告新費率，惟依被告100年第5次著審會會議決議，本案仍

應繼續審理原費率，新費率則納入作為本案審議參考，並依

本案審議結果調整變更。嗣被告於112年2月17日邀集原告及

參加人等召開意見交流會，請雙方就費率架構等表示意見，

並於會後再請雙方依委員意見提出費率調整理由、歷年各頻

道相關數據資料及回復疑義等，分別經原告以112年4月14日
(112)音楚字第04164號函、112年5月26日(112)音楚字第0429
2號函、112年9月18日(112)音楚字第04518號函及參加人等

以112年4月28日補充審議理由㈣書、112年5月17日審議陳報

㈠書及112年6月12日補充審議理由㈤書提出說明及相關資

料。被告機關經彙整雙方提出之主張及相關資料後，依集管

條例第25條第4項規定，於112年10月4日召開112年第3次著

審會，邀請雙方出席會議陳述意見，並針對系爭使用報酬費

率審議事項進行諮詢與決議後，作成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審

定。前開事實，有被告機關111年9月2日公告、112年2月17
日意見交流會會議文件、原告及參加人等提出之書函及112
年10月4日112年第3次著審會會議紀錄等資料附卷可稽(原處

分卷2乙證2第16頁至第26頁)，堪認被告機關為本件處分前

已給予原告及參加人等充分陳述意見之機會，且敘明相關疑

義請雙方提出說明及相關資料，並依法召開著審會諮詢其意

見，其審議程序應認已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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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茲依作成前開會議紀錄前之意見交流會議文件(原處分卷2乙
證2第46頁至第66頁)，可知被告機關於審議系爭使用報酬費

率時，就費率審議事項及各項考量因素，除參酌雙方意見、

相關資料及著審會之決議外，並經出席審議委員充分討論

後，認為前次審議時，系爭使用報酬費率架構按頻道屬性區

分為「音樂頻道」、「一般商業頻道」與「新聞、體育頻

道」，係考量當時授權實務運作之模式及因應101年無線電

視台頻道全面數位化而預計市場可能發展情況後所為費率架

構決定，然現行授權市場發展已有不同，實務上參加人等現

行財務報表收入涵蓋電視台「全年度所有頻道」收入，而未

按頻道屬性區分各類頻道收入(原處分卷1乙證1第236頁，即

編號5之參加人等補充說明內容、限制閱覽文件編號1第26頁
之電子郵件內容)，故現行費率計算之基礎即係以財務報表

全年度「所有頻道」收入計算。且審酌原告與參加人等往年

授權契約範圍係針對「無線電視頻道」(未區分主頻、副頻)
之音樂著作公開播送權，且均係以「一般商業頻道」(主頻)
費率計算與收受使用報酬，並未以「新聞、體育頻道」等副

頻費率計費收受使用報酬(原處分卷1限制閱覽文件第27頁至

第32頁、第38頁至第39頁、第42頁至第43頁、第46頁至第49
頁及卷1第157頁至第158頁，即編號2之音樂著作公開播送概

括授權契約書第1條、第3條內容)，可知參加人等實際上即

係以「所有頻道」收入支付一筆使用報酬予原告。是被告機

關衡量原告與參加人等前揭實際授權情形，刪除頻道屬性，

改以「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之全年度總收入」作為費率計算

基礎，確係為因應現行授權市場變更所為之調整，難認有原

告所稱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平等原則。至原告稱其他集管團

體費率架構仍有區分頻道屬性云云，惟按集管條例第25條第

1項規定，我國就費率審議係採「事後審議制度」，被告機

關既未受理其他集管團體之無線電視台概括授權公開播送使

用報酬費率審議，自無法主動調整該等費率，尚難以其他尚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05

06

07

08

09

10

15



未經提請審議之其他集管團體費率架構執為本件有利之主

張。被告機關本於法律賦予之判斷餘地，經由合法程序，予

原告、參加人及相關使用人充分討論之機會後，審酌各項因

素作成原處分，其審議結果符合比例原則，並具有合理正當

性，本院自應予以尊重。原告因被告機關裁量結果不符預

期，逕認被告機關本於職權所為之裁量違法不當，僅屬一廂

之詞，並不足採。

　㈡原處分將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廣告佣金扣除比例調整為2
5%，並未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及比例原則：

　　原告主張原處分將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廣告佣金扣除比例調

整為25%，並無公開數據支持，有違正當法律程序云云。惟

查，隨著網路媒體快速發展，無線電視台整體產業面臨轉

型，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108年3月之「各國無線電視發展

及監理政策委託研究採購案」期末報告(原處分卷3乙證3第5
1頁至第61頁，即答辯附件2)所載，因中華電信MOD及網路

影音平台崛起影響，近十年來無線電視台於廣告量與收視率

等層面均呈下滑趨勢，而網路廣告收益於97年至105年間成

長近五倍，可見廣告通路有網路數位化之趨向，致無線電視

台於廣告競爭上已居於劣勢；另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111
年通訊傳播市場報告(原處分卷3乙證3第62頁至第70頁，即

答辯附件3)亦記載「…廣告營收方面，整體產值近10年為成

長趨勢，隨著數位時代下民眾上網時間增長，以網路平臺為

主的數位廣告營收逐年上升，報章雜誌、傳統電視等傳統廣

告營收則呈下滑趨勢，106年數位廣告營收已超越傳統廣

告，…」等情，可知參加人所稱整體廣告收入十年來大幅衰

退一節(原處分卷1乙證1第580頁至第至581頁、第146頁，限

制閱覽文件第356頁至第357頁參加人等所提審議申請書附件

1、112年2月17日意見交流會審議資料及112年第3次著審會

附件3資料內容)，應屬可採。是被告機關綜合審酌無線電視

台現今於廣告經營上須面臨有線電視台、中華電信MOD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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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網路媒體之競爭，且系爭使用報酬費率於101年審議至

今已逾10年，產業環境變化甚鉅，而無線電視台自109年起

廣告佣金已由最低約「17.65%」調漲為「25%至30%」(原
處分卷1乙證1第114頁、第360頁及限制閱覽文件編號8第355
頁，參加人等於112年2月17日意見交流會所述內容)，以及

實務上無線電視台廣告退佣慣例約為「21%至25%」之實例

(原處分卷3乙證3第71頁，即答辯附件4之西元2018年1月24
日Newtalk新聞報導)等各項數據資料，將系爭使用報酬費率

之廣告佣金扣除比例自15%酌予調整為25%，經核與社會發

展及事實變化之經驗尚稱相符。而上開審酌因素既經與會人

員(包含本件原告及參加人)提出相關資料進行充分討論，自

難謂有何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之處，而被告機關將廣告佣金扣

除比例調整為25%，相較於社會發展變化程度，亦難謂該數

值顯不相當而有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是原告前開指摘，自

非有據。

　㈢原處分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增加「減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

收入」及備註費率適用範圍部分，並無違反明確性原則、行

政自我拘束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及審議參考原則：

　　原告稱原處分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增加「減與公開播送行為

無關之收入」及備註費率適用範圍部分，有違明確性及行政

自我拘束原則；而不同且獨立之利用行為本應分別取得授

權，原處分將不同利用行為視作一體，將涵蓋利用人將來增

加之頻道，已限制其執行集管業務，未注意有利原告之情形

及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云云。惟查，依前揭108年3月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研究報告、112年2月17日意見交流會會議紀

錄及參加人對被告機關提問所提補充說明資料內容(原處分

卷1乙證1第235頁、限制閱覽文件編號5第210頁)，可知隨著

數位匯流與網路媒體崛起，無線電視台近年經營模式已轉向

多角化，其收入來源除透過播送業務獲得廣告收入外，尚包

括「廣告收入」、「權利金」(版權收入)、「專案收入」(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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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置入性行銷、冠名贊助等)及「其他營業收入」(例如租

棚、攝影設備費用、租金、利息、商品銷售收入、投資及匯

差等)等項目，被告機關於聽取相關關係人所陳述之意見

後，考量系爭使用報酬費率既係針對概括授權公開播送行為

所定之費率，則前揭收入項目中凡與公開播送行為全然無關

者，因非音樂著作之利用行為，自不應納入無線電視台全年

總收入計算，並參考與本案利用情形相仿且與我國經濟發展

相當之日本、韓國二家音樂集管團體就無線電視台公開播送

費率亦以「公開播送相關業務(營業)收入」為計算基礎(原處

分卷2乙證2第108頁至第109頁之「日本JASRAC、韓國KO
MCA公開播送費率」)，因而審定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計算

基礎應扣除「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且於原處分中

例示說明各項收入與公開播送行為是否相關，而得以扣除

(如版權收入、租金、利息、投資及商品銷售收入等)及不得

扣除(如將頻道上架至有線系統業者與MOD平台之收入、置

入性行銷及冠名贊助收入等)者，復針對其餘各項財報收入

或未來基於產業變化而出現「其他新型態」之收入項目部

分，闡明原告與參加人等仍須就個案情況進行溝通、釐清該

等財報收入與公開播送行為是否相關，以保留雙方協商空間

及尊重市場機制，堪認原處分尚屬明確，且已充分衡酌雙方

利益，並無違反明確性原則、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比例原

則、平等原則及審議參考原則

　㈣原處分將不同利用行為視作一體，涵蓋利用人將來增加之頻

道，並未限制原告執行集管業務，已顧及有利原告之情形、

並未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

　1.按「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概括授權契約：指集管團

體與利用人約定，集管團體將其管理之全部著作財產權授權

利用人在一定期間內，不限次數利用，利用人支付使用報酬

之契約。」，集管條例第3條第4款定有明文。是參照上開條

文規範意旨，自應認為原告所公告之「公開播送概括授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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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報酬率」係概括授權利用人就「公開播送」所為之所有利

用行為，在一定期間內，得不限次數利用原告管理之全部音

樂著作，而未區分公開播送之平台究為電視頻道、有線系統

台或是MOD。

　2.又業者提供之MOD服務，其有關電視頻道服務，縱係使公

眾僅得在管控之範圍內為單向、即時與同步接收節目、聲音

或影像之行為，亦屬著作權法之「公開播送」行為，此部分

亦經被告函釋在卷(訴願卷丁證1第95頁被告機關104年9月21
日智著字第10400059610號函要旨)。本件原告於111年12月5
日公告之新費率以備註限縮費率適用範圍為「無線電視台、

該無線電視台上架至有線系統業者及MOD之主頻」(訴願卷

丁證1第98頁)，並未敘明無線電視台之「副頻上架至有線系

統及MOD」部分如何收費，亦未針對該部分制定通案性費

率，僅係在112年4月14日回覆被告機關之函文中表示將以個

案方式與利用人協商等語(原處分卷1乙證1第248頁)，此一

處理方式易導致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不明確或有重複收費之

虞，且對國內無線電視台公開播送之市場造成重大爭議。被

告機關審酌系爭使用報酬費率既屬概括授權性質，自應涵蓋

無線電視台之「原播送」部分與上架至各電視台平台(含有

線系統、MOD)之公開播送行為，並考量原告與參加人等於

新費率公告前所簽訂之音樂著作公開播送概括授權契約書

(原處分卷1乙證1限制閱覽文件編號1第26頁至第32頁)授權

範圍僅排除公開傳輸行為，均未排除無線電視台將其頻道上

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平台部分，亦未明定授權範圍僅限

於無線電視台之原播送行為等情形，為期明確及公平，乃認

為系爭報酬使用費率適用範圍應包含無線電視台(含主頻、

副頻)之「原播送」，及所有頻道(含主頻、副頻)上架至有線

系統台與MOD平台之全階段公開播送行為。原處分所為之

備註費率適用範圍，使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得以涵蓋利用人之

所有頻道(含未來新增之頻道)，可使所有頻道之收入均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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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使用報酬計算，使費率架構更為明確，且其適用結果，

所有頻道均以0.5%費率比例計算，就「新聞、體育頻道」

而言，費率比例即從0.15%調漲至0.5%，對原告並非全然不

利。況原處分僅係審定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適用範圍包含

「無線電視台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部分，並未

決議該部分利用行為即無須取得原告之授權，難認有限制原

告執行集管業務或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情形。且依原告

與參加人簽訂之概括授權契約亦載明授權範圍「乙方(即參

加人)之無線電視頻道並不包括乙方頻道於網際網路（包括

但不限於以乙方頻道官方網頁、第三方網頁、互聯網…或其

他非公開播送之網路傳輸技術或方式）為同步或不同步之播

送或傳輸，或以網路電視、或其他型態之公開傳輸權。」等

情(原處分卷1乙證1第157頁至第158頁)，顯未明文限制參加

人利用原告管理之音樂著作於電視頻道、有線系統台或是M
OD，是原處分及訴願決定認定該費率涵蓋參加人就「公開

播送」所為之所有利用行為，僅排除公開傳輸權，並無違

誤。原告指摘原處分限制原告執行集管業務，未注意有利原

告之情形、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云云，並

非有據。

　㈤原處分依集管條例第24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維持與原費率

相同「一般商業頻道」0.5%之費率，並無違反著作權集體

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第三點、第四點之規定：

　　原告稱其係在衡量物價指數及實務上音樂頻道融入一般商業

頻道等現況，始將新費率調漲為原費率比例之2倍，原處分

沒有實際查明參加人利用原告歌曲之比例，竟維持與原費率

相同「一般商業頻道」0.5%之費率，顯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
3條規定及審議參考原則第3點、第4點之規定云云。惟查，

依集管條例第24條第7項規定，集管團體於公告使用報酬率

時應說明訂定理由，且應依同條第1項參考利用人利用著作

之質與量，本件原告調漲費率時並未提出足以支撐其調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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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費率之具體理由，僅泛稱其管理著作數量增加。再者，參

加人每日每一節目播出之時間固定，於24小時內能利用之曲

目數量有限，原告亦未具體說明其管理音樂著作數量增加對

參加人之利用量有何具體影響或變化，其逕將費率調漲2
倍，顯欠缺明確及依據。況有關物價指數、經濟成長率與G
DP成長等攸關費率制定之因素業已反映於利用人之總收

入，原告僅泛稱依據該等指標及實務現況等因素，調漲費率

比例為2倍，而未具體敘明該等因素對於費率之影響及其計

算方式，所訴自難憑採。

七、綜上所述，被告機關已踐行相關法定程序，歷經多次著審會

會議，並審酌原告及參加人等於會議中所討論內容及會意外

所提供之相關意見、資料及著審會意見，於裁量範圍內，本

於專業知識所為審議決定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處分，並無違

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正當法律程序、明確性原則、平等原

則、比例原則、不當聯結禁止原則、法律保留原則及著作權

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訴願決定遞予維

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即屬無

據，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主張或答辯，及其餘爭點有無理

由，已與本件判決結果無涉，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2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曾啓謀

                                                                   法    官    吳俊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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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

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

他造人數附繕本）。

二、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

形之一者，

得不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

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

右列情形之

一，經最高

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

亦得為上訴

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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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書記官 洪雅蔓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

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

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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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  
113年度行著訴字第2號
民國113年12月1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
代  表  人  吳楚楚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陳映姿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彭若鈞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洪若婷 住同上
            李家禎 住同上
            沈佩蓉 住同上
參  加  人  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黃 崧 住同上
參  加  人  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胡雪珠 住同上
參  加  人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王明玉 住同上
參  加  人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胡元輝 住同上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聖鈞律師
複 代 理人  洪云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3年2月15日經法字第1131730045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並經本院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前於民國99年8月12日公告無線電視台概括授權公開播送使用報酬率(即本案之「無線電視台㈠概括授權公開播送使用報酬費率」，下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經參加人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及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於99年11月25日向被告機關申請審議，並經被告機關以101年2月21日智著字第00000000000號函審定變更原告所定前揭使用報酬率計算基準及數額在案。嗣參加人等於111年8月10日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下稱集管條例)第25條第1項規定，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向被告機關申請審議。經被告機關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2項規定，於111年9月2日將受理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審議事項公告於該局網站，原告則於111年12月5日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公告新費率。被告機關嗣於112年2月17日邀集原告及參加人等召開意見交流會，並經原告及參加人等陸續提供資料及回復疑義後，復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4項規定，於112年10月4日召開112年第3次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下稱著審會)，針對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審議事項進行諮詢與決議，嗣參酌著審會決議、原告及參加人等提供之相關說明及資料，以112年10月24日智著字第00000000000號函審議決定系爭使用報酬費率為「㈠無線電視台㈠：以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之全年度總收入減25%之廣告佣金減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之餘額之0.5%。㈡備註：費率適用範圍涵蓋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含主頻、副頻)之『原播送』，以及將所有頻道(含主頻、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之全階段公開播送行為」(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復遭經濟部為訴願駁回之決定(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未甘服，遂依法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本院因認本件判決結果，倘認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應予撤銷，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恐將受有損害，爰依職權裁定命參加人獨立參加本件訴訟。
二、原告聲明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主張略以：
    ㈠伊在111年12月5日公告之費率主要內容仍維持原費率頻道屬性分類之費率架構，原處分卻刪除行之有年之「頻道屬性」 收費架構，並增加「減25%之廣告佣金」、「減與公開播送 行為無關之收入」、「備註：費率適用範圍涵蓋無線電視台 所有頻道(含主、副頻)之『原播送』，以及將所有頻道(含 主、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之全階段公開播送行為」，沒有區分各頻道收入，已明顯改變99年原費率審議結論及授權生態、干涉著作權授權私權事項，明顯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誠信原則、恣意禁止原則及不當連結禁止原則，構成違法裁量。
    ㈡被告僅採費率審議申請人片面陳述，於原處分中將使用報酬
    率之廣告佣金減項比例由15%提高至25%，惟未見任何數據支持，致參加人之經營成本轉由伊負擔，不惟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且失公平，為裁量濫用並違反比例原則。縱認原處分確有所本，或如被告所稱參考韓國、日本之情況，惟無線電視台與廣告主間之退佣約定非伊可得干預或決定，伊參與負擔，並不公平，且罔顧伊與會員等音樂創作人之權益。另原處分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增加「減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項目，其認定欠缺客觀標準，伊與參加人間之認知存有巨大差異，參加人係以是否使用音樂而增加或減少收入作為是否納入計算使用報酬之基礎，惟利用人均無法提供與公開財報相符之計算式，而從原處分所舉例示根本無法窺知是否以「使用音樂而增加或減少收入」做為判斷與公開播送行為有關或無關之依據，反而使伊與參加人間無法達成共識而增加紛爭。事實上，電視台之本業即為公開播送，是無論係投資或出售商品，均難謂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原處分明顯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明確性原則及同法第7條之比例原則。
  ㈢原處分以備註限制「費率使用範圍涵蓋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
    (含主頻、副頻)之原播送，以及將所有頻道(含主頻、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之全階段公開播送行為」，將不同利用行為視作一體，將涵蓋利用人將來增加之頻道，限制伊就其他利用行為執行集管業務，未注意有利伊之情形、違反不當連結禁止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蓋不同之利用行為均應分別取得授權或同意，除參加人一般商業頻道之原播送行為外，MOD、有線電視之再播送行為均不在伊原授權範圍內，此為長久以來之授權習慣，伊與無線電視台簽訂之授權契約已明定授權範圍即為所經營之無線電視頻道，且另就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及MOD部分協商收費，並無重複收費問題，伊公告之費率亦無不明確之處。原處分以備註方式強將此類再播送行為納入系爭使用報酬率適用範圍內，限制伊就再播送行為收取使用報酬，係限制伊權利之行使，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又鈞院104年度行著更㈡字第1號判決並未禁止就完整之公開播送流程收取使用報酬，參加人錯誤援引該判決，並不足取。 
　㈣原處分以伊未能闡明調漲計算方式及理由，認為伊將費率調漲為2倍並不可採，逕依集管條例第24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維持舆原費率相同「一般商業頻道」0.5%之費率，違反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下稱審議參考原則)第3點、第4點之規定。蓋伊於回復被告之函文中已說明調整原費率「一般商業頻道」之費率至1%之原因，被告僅衡量利用人之支付能力與因利用著作所負擔之成本是否合理作為處分理由，卻未具體說明利用人之支付能力有何無法負擔之處，顯有失偏頗。被告另稱無線電視台每日利用伊著作之時數至多為24小時，縱使伊所管理之曲目增加，電視台利用之比例是否因此增加，無從證明云云。惟利用次數並非概括授權之重點，且以利用人於選秀節目、節目中穿插之廣告音樂數量估算，其整年之利用量勢將十分可觀，被告單方面偏袒利用人，反將有害整體著作權法及集管條例之立法目的及精神等語。
三、被告聲明駁回原告之訴，並略以：
　㈠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4項規定，被告機關審議費率就包括費率架構、費基、比例或數額之計算方式均得變更，且費率之調整本涉及被告機關之專業性與判斷餘地，此經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判字第709號判決與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行著訴字第2號行政判決肯認在案。原處分刪除頻道屬性，改以「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全年度總收入」作為費率計算基礎，主要係考量原告與參加人之現行收費標準係以參加人財務報表為依據，衡酌參加人財報收入涵蓋電視台「全年度所有頻道」收入，而未按頻道屬性區分各類頻道收入，以及雙方歷年契約授權範圍係針對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含主頻、副頻)之音樂著作公開播送，且均以「一般商業頻道」(主頻)計算與收受使用報酬。另參加人亦於其言詞辯論意旨㈠狀闡明，參加人之財報自99年迄今均僅記載「總營業收入」與「各項應扣除項目」而未區分各類頻道收入，且原告於往年簽約時，亦已知悉參加人之財報無法區分各類頻道之收入等語可證。被告機關衡量前揭實際授權情形，變更原處分之費率架構，乃為因應現行授權市場環境之情事變更所為之合理費率調整與決定，我國現行費率審議係採「事後審議」制度，被告機關審酌原告與利用人實際授權情形所為之調整，並無差別對待，亦未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及平等原則。
　㈡原處分將廣告佣金減項比例自15%提升至25%係衡酌產業、科技環境與利用型態之發展與變化，考量無線電視台業界行之有年之退佣慣例，廣告佣金既為無線電視台從事廣告行為而支付予廣告主或廣告代理商之佣金，即非屬無線電視台之實際收入，理當扣除該等佣金支出。被告機關於101年審定之原費率已扣除「15%廣告佣金」比例，考量現今無線電視台整體產業面臨轉型，近十年來無線電視台於廣告量與收視率等層面均呈現下滑趨勢，尚須面臨有線電視台、MOD與網路媒體之激烈競爭，且衡酌參加人於109年起廣告佣金已由90年最低約「17.65%」調漲為約25%至30%等意見，並參酌無線電視台之廣告退佣慣例為「21%至25%」之新聞實例，及112年第3次著審會與會多數委員建議將廣告佣金扣除比例提高至25%之情事，被告機關將廣告佣金扣除比例自原費率之15%酌予提高至25%，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至原告稱原處分將使用報酬費率增加「減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項目，違反行政程序法之明確性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並有裁量濫用云云。惟系爭費率係針對公開播送行為所訂之費率，若屬與公開播送行為全然無關之收入(例如商品銷售收入等)，自不應納入全年度總收入計算，倘將全然無關之收入項目納入費率計算，對利用人顯不公平。另參酌日本音樂集管團體JASRAC與韓國音樂集管團體KOMCA之無線電視台公開播送費率亦均以「公開播送相關業務收入」作為費率計算基礎，可知原費率將「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扣除，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被告機關已於原處分之「說明五、㈡、1、⑶、乙」項下「例示」說明何者係「與公播行為無關之收入」而得以扣除(例如版權收入、租金、利息、投資及商品銷售收入等)、何者係「與公播行為有關者」而不得扣除(例如將頻道上架至有線系統業者與MOD之收入、置入性行銷及冠名贊助收入等)，甚為明確。況原處分已闡明為保留雙方協商空間與尊重市場機制，原告與參加人仍須就個案情況進行溝通、釐清該等財報項目收入是否實與公開播送行為有關，並無違反明確性原則，原告所稱與具體事證間顯有矛盾，尚非可採。
　㈢本案審議期間原告於111年12月5日調整公告新費率為原費率之2倍，雖其主張調漲費率2倍之理由係因其所管理之會員數與曲目數增加云云，惟原告未能具體論述其調漲2倍之計算方式。被告機關審酌原告與參加人多年來均係以「一般商業頻道之0.5%費率」支付所有頻道之使用報酬，以及各集管團體所管理之著作數量，利用人之支付能力與因利用著作所負擔之成本是否合理，以及參加人利用原告著作之情形與利用其他集管團體著作等一切因素，將系爭費率維持原費率「一般商業頻道」之0.5%費率，並以之涵蓋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包含未來新增之頻道)之收入，將原告就「新聞、體育頻道」部分可收取之使用報酬自0.15%提升為0.5%，且將「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之收入亦納入費率計算基礎，使參加人不得自行扣除，並無縮減原告使用報酬之情，亦無偏頗或違法之處。至參加人主張其廣告收入大幅下降，費率應調降為原費率之50%云云。惟考量系爭費率係以全年度總收入為費率計算基礎，當廣告收入減少，使用報酬計算亦隨之減少，故亦未採納參加人所稱費率應減半之主張。被告機關已充分衡酌雙方意見，原處分並無偏頗或違法之處。
　㈣被告機關考量系爭使用報酬率既屬概括授權性質，本應涵蓋無線電視台之原播送與上架至各電視平台之公開播送行為，乃於原處分清楚說明本項費率適用範圍涵蓋「無線電視台原播送與其上架至各電視台平台(有線系統台與MOD)之公開播送行為」，倘如原告之主張將其所公告之新費率適用範圍限縮於「無線電視台之原播送及主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及MOD」，復未明確闡明就無線電視台之「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及MOD」究如何收費，將使「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及MOD」部分之費率落空，原告與利用人僅能仰賴「個案協商」決定該等部分之使用報酬，將使系爭費率之不明確性與雙方協商成本遽增，造成重大爭議。原告主張其與參加人之契約授權範圍僅限於「原播送」云云，惟依雙方分別提供之109年、110年簽訂之相關契約，其授權範圍並未區分主頻或副頻，亦未載明僅限於「原播送」範圍，僅排除「非公開播送」之「公開傳輸」利用行為，亦即公開播送皆包含在授權範圍內。原告單方將授權範圍限縮於「一般商業頻道(主頻)之原播送行為」，已悖離契約文義，無足可採。原告另稱原處分將限制其就再播送行為收取使用報酬之權利云云，惟原處分已闡明費率計算基礎須納入參加人之「將頻道上架至有線系統業者與MOD之收入」，使系爭費率授權範圍包含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之「原播送」與「再播送」行為，有助於簡化授權，使費率計算基礎更為公平、明確，並未限制原告就再播送行為收取使用報酬之權利，並得以減少原告與利用人間之協商成本、降低授權爭議之可能。綜上所述，原處分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原告訴請撤銷，顯無理由等語置辯。
四、參加人則聲明駁回原告之訴，並略以：
　㈠歷年授權合約均依「一般商業頻道」費率收費，並未區分頻道屬性，參加人與原告歷年簽訂之授權合約均記載無線電視台(一般商業頻道)全年度總收入減15%廣告佣金減租金收入減權利金收入減利息收入之餘額之0.5%計算，自99年迄今參加人之財務報表亦僅記載「總營業收入」、各項「應扣除項目」，並未區分各頻道收入。原處分考量授權現況變更計算基準，廢除頻道屬性收費，並無違法之虞，更未對原告造成任何不利影響。況原告於99年8月12日未與利用人協商公告新費率即將無線電視台概括授權費率改為一次性收費，自行刪除區分頻道屬性，其在本件訴訟中主張原處分刪除區分頻道屬性為違法，顯然自我矛盾。
　㈡原處分審議標的為公開播送概括費率，是原處分所稱「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應係指「利用人從事公開播送行為時，並非因為利用音樂著作而產生之收入」而言，是倘該等收入與原告管理之音樂著作無關，自不得作為原告收取系爭使用報酬之計費基準，而應列為系爭使用報酬率之減項。原處分依參加人財務報表例示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如「版權收入、租金、利息、投資及商品銷售收入」，與公開播送行為有關之收入，如「上架至有線系統業者和MOD之收入、置入性行銷及冠名贊助收入」，此一認定並無違反明確性原則。況原告101年費率結構係以無線電視台全年總收入扣除權利金、租金、廣告佣金等減項，本次審議後，原處分將前述各項納入「與公開播送無關之收入」範疇，仍然是作為減項，並未逸脫原告101年費率結構，原處分雖未逐一例示收入項目(如：節目託播收入、政府標案收入)，惟原告自承與參加人仍會就應付費項目進行磋商，原處分就未例示之收入項目保留參加人與原告之協商空間，仍不影響原處分明確性。參加人應否支付公開播送費率，須視其公開播送行為是否有使用音樂著作而定，原告將版權收入與音樂利用掛勾，立論顯有未洽。縱原告認為上開收入可能與利用音樂有關，惟參加人就音樂之利用已於公開播送行為時支付概括使用報酬，並非未支付任何公開播送費用，可知原告之主張並非可採。 
　㈢原告於111年12月5日逕行將公告費率調高2倍，然並未提出足以支撐調高2倍費率之具體理由，僅泛稱其管理著作數量增加。惟參加人每日之節目播出時間固定，於24小時內能利用之曲目數量有限，原告並未說明管理數量增加，對參加人之利用量而言有何具體影響或變化，逕將費率調高2倍，顯然違反集管條例。況參加人每年均依照集管條例第37條之規定，定期提供使用清單予原告，作為原告分配使用報酬予權利人之依據，原告自得自行統計參加人每年利用量之變化，實無待被告審議時再請求調查，是原告逕將費率調高2倍，應屬無據，其主張被告審議時未調查利用量，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3條之規定云云，亦無理由。
　㈣依集管條例第3條第4款及第2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意旨，應認為原告公告之「公開播送概括授權使用報酬率」係概括授權參加人就「公開播送」所為之所有利用行為，在一定期間內，不限次數利用原告管理之全部音樂著作，而未區分公開播送之平台究為參加人之電視頻道、有線系統台或是MOD。參加人將節目訊號上架至有線系統台及MOD，均為內部訊號傳送行為，本質上為同一播送行為不同階段，至有線系統台及MOD傳送訊號到達至公眾接收端止，方為一完整之公開播送行為，應採一段式收費架構，此部分已計入於參加人支付之概括授權費用內。復觀原告與參加人簽訂之概括授權契約亦載明授權範圍「乙方(即參加人)之無線電視頻道並不包括乙方頻道於網際網路（包括但不限於以乙方頻道官方網頁、第三方網頁、互聯網…或其他非公開播送之網路傳輸技術或方式）為同步或不同步之播送或傳輸，或以網路電視、或其他型態之公開傳輸權。」(原處分卷1乙證1第157頁至第158頁)，是原處分以備註方式限制「費率適用範圍涵蓋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原播送』，以及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之全階段公開播送行為」，並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且符合系爭公開播送使用報酬率之「概括授權」性質及個別授權契約協商結果，並無違誤。
五、本件爭點：
    ㈠原處分刪除頻道屬性，改以「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之全年度總收入」作為費率計算基礎，是否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平等原則、比例原則及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第一點所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或利用人之意見」規定，且不具合理正當性？ 
　㈡原處分將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廣告佣金扣除比例調整為25%，是否有違正當法律程序及比例原則？
　㈢原處分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增加「減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及備註費率適用範圍部分，是否有違明確性原則、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及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
　㈣原處分將不同利用行為視作一體，將涵蓋利用人將來增加之頻道，是否限制原告執行集管業務，未注意有利原告之情形、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
　㈤原處分依集管條例第24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維持與原費率相同「一般商業頻道」0.5%之費率，有無違反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第三點、第四點之規定？
六、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處分刪除頻道屬性，改以「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之全年度總收入」作為費率計算基礎，並未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平等原則、比例原則及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第一點所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或利用人之意見」規定，且具合理正當性：
　1.按集管條例規範之目的，在於為避免著作權之授權因使用報酬遲未定案，造成巿場混亂，賦予被上訴人(即被告機關)事後審議之職權，以被上訴人之公權力決定人民財產上之利益，除為徵詢熟稔相關巿場行情之權利人、利用人等意見之必要，及時掌握著作權授權實務上相關資訊，避免造成任一方利益之損害，依上開相關使用報酬率作業程序，而諮詢著審會之意見。作成審議時，得變更集管團體所定之使用報酬率計算基準、比率或數額，且被上訴人審議時應參照系爭審議參考原則，宜審酌該審議參考原則所列之各項因素，顯然被上訴人為著作權專責機關，就集管團體所定之使用報酬率計算基準、比率或數額，係賦予被上訴人相當之判斷餘地，因係具有高度專業性之判斷，除非被上訴人之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否則其他機關包括行政法院均應予以尊重(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460號判決意旨參照)。
　2.次按集管團體就其管理之著作財產權之利用型態，應訂定使用報酬率及其實施日期；其使用報酬率之訂定，應審酌下列因素：一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或利用人之意見。二利用人因利用著作所獲致之經濟上利益。三其管理著作財產權之數量。四利用之質及量。五其他經著作權專責機關指定應審酌之因素(第1項)。前項使用報酬率之訂定，如為概括授權者，應訂定下列計費模式，供利用人選擇：一一定金額或比率。二利用人與集管團體協商同意之其他計費模式(第2項)。…著作權專責機關就各集管團體所管理著作之實際被利用情形，得進行調查(第4項)。…第1項之使用報酬率，應公告供公眾查閱，並報請著作權專責機關備查，其公告未滿30日者，不得實施；使用報酬率變更時，亦同(第6項)。集管團體依前項規定公告使用報酬率時，應說明其訂定理由(第7項)，集管條例第24條定有明文。而利用人對於集管團體訂定之使用報酬率有異議時，得向著作權專責機關申請審議；…(第1項)。著作權專責機關受理前項之申請後，應於著作權專責機關之網站公布；其他相同利用情形之利用人，得備具書面理由及相關資料，向著作權專責機關請求參加申請審議(第2項)。著作權專責機關受理第1項之申請後，得令集管團體提出前條第1項各款之審酌因素、授權利用之條件及其他相關文件，集管團體不得拒絕(第3項)。著作權專責機關審議時，得變更集管團體所定之使用報酬率計算基準、比率或數額，並應諮詢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之意見(第4項)。…，集管條例第25條亦設有規定。而被告機關為辦理集管條例第25條及第30條規定事項，訂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受理利用人申請審議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案件作業程序」，其第3點規定：「審議時應參照『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復按審議參考原則規定：「使用報酬率之審議，宜審酌下列因素：一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或利用人之意見：㈠現行市場費率。㈡過去費率的變化情形。考慮原先擬定之費率是否仍屬於現行費率水準，環境、科技發展或利用之改變是否影響現行費率之理由。㈢就新興之利用型態，得參考比較國內現存集管團體相類似利用型態之費率。二利用人因利用著作所獲致之經濟上利益。㈠利用人因利用著作所負擔之成本。㈡考慮利用人之支付能力及取得授權對利用人之重要性。三集管團體所管理之著作財產權數量。四利用之性質及數量。㈠利用該集管團體著作情形與利用其他集管團體著作情形之比較。㈡費率表中收費級別之劃分、級別個數是否能充分顯現著作利用程度、價值及其級別個數是否適當，且不同層級間的費率遞增或遞減的幅度是否相當。㈢其他集管團體之使用報酬率。五其他㈠物價指數(例如：消費者物價指數、零售物價指數等)之變動。㈡國外相同類別著作且利用情形相似之使用報酬率，參考對象宜與本國經濟發展相當。」。
　3.再按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固為行政程序法第5條明文所規定。而所謂明確性原則，非僅指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仍得衡酌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條款而為相應之規定。使用抽象概念者，苟其意義應非難以理解，且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院審查加以確認，即不得謂與明確性原則相違(司法院釋字第432號、第522號解釋、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2015號行政判決參照)。而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為行政程序法第5條所明定，此乃行政程序法關於明確性原則之規定，而此條規定之目的，乃在求行政行為內容之明確，俾利相對人遵循或尋求救濟。故處分之內容，雖依其文字尚有所不明，但若可經由整體處分意旨或解釋而知之者，即非所謂不明確(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1132號行政判決參照)。再按，依行政程序法第5條規定，行政行為的內容應明確。因此，同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惟此等記載的主要目的，是為使處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得以瞭解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的法規根據、事實認定及裁量的斟酌等因素，以資判斷行政處分是否合法妥當，及對其提起行政救濟可以獲得救濟的機會，而非課予行政機關須將相關的法令、事實或採證認事的理由等等鉅細靡遺全部予以記載，始屬適法。所以書面行政處分所記載的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如已足使人民瞭解其原因事實及其依據的法令，即符合行政法上的明確性原則，以兼顧保障人民權益及行政效益(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443號行政判決參照)。
　4.經查，本件參加人等前於111年8月10日針對原告99年8月12日公告且經被告機關審議以101年2月21日函變更計算基準及數額之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1項規定，向被告機關申請審議。經被告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2項規定，於111年9月2日將受理前揭使用報酬率審議之事項並公布於被告網站。原告雖於111年12月5日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公告新費率，惟依被告100年第5次著審會會議決議，本案仍應繼續審理原費率，新費率則納入作為本案審議參考，並依本案審議結果調整變更。嗣被告於112年2月17日邀集原告及參加人等召開意見交流會，請雙方就費率架構等表示意見，並於會後再請雙方依委員意見提出費率調整理由、歷年各頻道相關數據資料及回復疑義等，分別經原告以112年4月14日(112)音楚字第04164號函、112年5月26日(112)音楚字第04292號函、112年9月18日(112)音楚字第04518號函及參加人等以112年4月28日補充審議理由㈣書、112年5月17日審議陳報㈠書及112年6月12日補充審議理由㈤書提出說明及相關資料。被告機關經彙整雙方提出之主張及相關資料後，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4項規定，於112年10月4日召開112年第3次著審會，邀請雙方出席會議陳述意見，並針對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審議事項進行諮詢與決議後，作成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審定。前開事實，有被告機關111年9月2日公告、112年2月17日意見交流會會議文件、原告及參加人等提出之書函及112年10月4日112年第3次著審會會議紀錄等資料附卷可稽(原處分卷2乙證2第16頁至第26頁)，堪認被告機關為本件處分前已給予原告及參加人等充分陳述意見之機會，且敘明相關疑義請雙方提出說明及相關資料，並依法召開著審會諮詢其意見，其審議程序應認已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5.茲依作成前開會議紀錄前之意見交流會議文件(原處分卷2乙證2第46頁至第66頁)，可知被告機關於審議系爭使用報酬費率時，就費率審議事項及各項考量因素，除參酌雙方意見、相關資料及著審會之決議外，並經出席審議委員充分討論後，認為前次審議時，系爭使用報酬費率架構按頻道屬性區分為「音樂頻道」、「一般商業頻道」與「新聞、體育頻道」，係考量當時授權實務運作之模式及因應101年無線電視台頻道全面數位化而預計市場可能發展情況後所為費率架構決定，然現行授權市場發展已有不同，實務上參加人等現行財務報表收入涵蓋電視台「全年度所有頻道」收入，而未按頻道屬性區分各類頻道收入(原處分卷1乙證1第236頁，即編號5之參加人等補充說明內容、限制閱覽文件編號1第26頁之電子郵件內容)，故現行費率計算之基礎即係以財務報表全年度「所有頻道」收入計算。且審酌原告與參加人等往年授權契約範圍係針對「無線電視頻道」(未區分主頻、副頻)之音樂著作公開播送權，且均係以「一般商業頻道」(主頻)費率計算與收受使用報酬，並未以「新聞、體育頻道」等副頻費率計費收受使用報酬(原處分卷1限制閱覽文件第27頁至第32頁、第38頁至第39頁、第42頁至第43頁、第46頁至第49頁及卷1第157頁至第158頁，即編號2之音樂著作公開播送概括授權契約書第1條、第3條內容)，可知參加人等實際上即係以「所有頻道」收入支付一筆使用報酬予原告。是被告機關衡量原告與參加人等前揭實際授權情形，刪除頻道屬性，改以「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之全年度總收入」作為費率計算基礎，確係為因應現行授權市場變更所為之調整，難認有原告所稱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平等原則。至原告稱其他集管團體費率架構仍有區分頻道屬性云云，惟按集管條例第25條第1項規定，我國就費率審議係採「事後審議制度」，被告機關既未受理其他集管團體之無線電視台概括授權公開播送使用報酬費率審議，自無法主動調整該等費率，尚難以其他尚未經提請審議之其他集管團體費率架構執為本件有利之主張。被告機關本於法律賦予之判斷餘地，經由合法程序，予原告、參加人及相關使用人充分討論之機會後，審酌各項因素作成原處分，其審議結果符合比例原則，並具有合理正當性，本院自應予以尊重。原告因被告機關裁量結果不符預期，逕認被告機關本於職權所為之裁量違法不當，僅屬一廂之詞，並不足採。
　㈡原處分將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廣告佣金扣除比例調整為25%，並未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及比例原則：
　　原告主張原處分將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廣告佣金扣除比例調整為25%，並無公開數據支持，有違正當法律程序云云。惟查，隨著網路媒體快速發展，無線電視台整體產業面臨轉型，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108年3月之「各國無線電視發展及監理政策委託研究採購案」期末報告(原處分卷3乙證3第51頁至第61頁，即答辯附件2)所載，因中華電信MOD及網路影音平台崛起影響，近十年來無線電視台於廣告量與收視率等層面均呈下滑趨勢，而網路廣告收益於97年至105年間成長近五倍，可見廣告通路有網路數位化之趨向，致無線電視台於廣告競爭上已居於劣勢；另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111年通訊傳播市場報告(原處分卷3乙證3第62頁至第70頁，即答辯附件3)亦記載「…廣告營收方面，整體產值近10年為成長趨勢，隨著數位時代下民眾上網時間增長，以網路平臺為主的數位廣告營收逐年上升，報章雜誌、傳統電視等傳統廣告營收則呈下滑趨勢，106年數位廣告營收已超越傳統廣告，…」等情，可知參加人所稱整體廣告收入十年來大幅衰退一節(原處分卷1乙證1第580頁至第至581頁、第146頁，限制閱覽文件第356頁至第357頁參加人等所提審議申請書附件1、112年2月17日意見交流會審議資料及112年第3次著審會附件3資料內容)，應屬可採。是被告機關綜合審酌無線電視台現今於廣告經營上須面臨有線電視台、中華電信MOD及數位網路媒體之競爭，且系爭使用報酬費率於101年審議至今已逾10年，產業環境變化甚鉅，而無線電視台自109年起廣告佣金已由最低約「17.65%」調漲為「25%至30%」(原處分卷1乙證1第114頁、第360頁及限制閱覽文件編號8第355頁，參加人等於112年2月17日意見交流會所述內容)，以及實務上無線電視台廣告退佣慣例約為「21%至25%」之實例(原處分卷3乙證3第71頁，即答辯附件4之西元2018年1月24日Newtalk新聞報導)等各項數據資料，將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廣告佣金扣除比例自15%酌予調整為25%，經核與社會發展及事實變化之經驗尚稱相符。而上開審酌因素既經與會人員(包含本件原告及參加人)提出相關資料進行充分討論，自難謂有何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之處，而被告機關將廣告佣金扣除比例調整為25%，相較於社會發展變化程度，亦難謂該數值顯不相當而有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是原告前開指摘，自非有據。
　㈢原處分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增加「減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及備註費率適用範圍部分，並無違反明確性原則、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及審議參考原則：
　　原告稱原處分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增加「減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及備註費率適用範圍部分，有違明確性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而不同且獨立之利用行為本應分別取得授權，原處分將不同利用行為視作一體，將涵蓋利用人將來增加之頻道，已限制其執行集管業務，未注意有利原告之情形及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云云。惟查，依前揭108年3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研究報告、112年2月17日意見交流會會議紀錄及參加人對被告機關提問所提補充說明資料內容(原處分卷1乙證1第235頁、限制閱覽文件編號5第210頁)，可知隨著數位匯流與網路媒體崛起，無線電視台近年經營模式已轉向多角化，其收入來源除透過播送業務獲得廣告收入外，尚包括「廣告收入」、「權利金」(版權收入)、「專案收入」(例如置入性行銷、冠名贊助等)及「其他營業收入」(例如租棚、攝影設備費用、租金、利息、商品銷售收入、投資及匯差等)等項目，被告機關於聽取相關關係人所陳述之意見後，考量系爭使用報酬費率既係針對概括授權公開播送行為所定之費率，則前揭收入項目中凡與公開播送行為全然無關者，因非音樂著作之利用行為，自不應納入無線電視台全年總收入計算，並參考與本案利用情形相仿且與我國經濟發展相當之日本、韓國二家音樂集管團體就無線電視台公開播送費率亦以「公開播送相關業務(營業)收入」為計算基礎(原處分卷2乙證2第108頁至第109頁之「日本JASRAC、韓國KOMCA公開播送費率」)，因而審定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計算基礎應扣除「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且於原處分中例示說明各項收入與公開播送行為是否相關，而得以扣除(如版權收入、租金、利息、投資及商品銷售收入等)及不得扣除(如將頻道上架至有線系統業者與MOD平台之收入、置入性行銷及冠名贊助收入等)者，復針對其餘各項財報收入或未來基於產業變化而出現「其他新型態」之收入項目部分，闡明原告與參加人等仍須就個案情況進行溝通、釐清該等財報收入與公開播送行為是否相關，以保留雙方協商空間及尊重市場機制，堪認原處分尚屬明確，且已充分衡酌雙方利益，並無違反明確性原則、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及審議參考原則
　㈣原處分將不同利用行為視作一體，涵蓋利用人將來增加之頻道，並未限制原告執行集管業務，已顧及有利原告之情形、並未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
　1.按「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概括授權契約：指集管團體與利用人約定，集管團體將其管理之全部著作財產權授權利用人在一定期間內，不限次數利用，利用人支付使用報酬之契約。」，集管條例第3條第4款定有明文。是參照上開條文規範意旨，自應認為原告所公告之「公開播送概括授權使用報酬率」係概括授權利用人就「公開播送」所為之所有利用行為，在一定期間內，得不限次數利用原告管理之全部音樂著作，而未區分公開播送之平台究為電視頻道、有線系統台或是MOD。
　2.又業者提供之MOD服務，其有關電視頻道服務，縱係使公眾僅得在管控之範圍內為單向、即時與同步接收節目、聲音或影像之行為，亦屬著作權法之「公開播送」行為，此部分亦經被告函釋在卷(訴願卷丁證1第95頁被告機關104年9月21日智著字第10400059610號函要旨)。本件原告於111年12月5日公告之新費率以備註限縮費率適用範圍為「無線電視台、該無線電視台上架至有線系統業者及MOD之主頻」(訴願卷丁證1第98頁)，並未敘明無線電視台之「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及MOD」部分如何收費，亦未針對該部分制定通案性費率，僅係在112年4月14日回覆被告機關之函文中表示將以個案方式與利用人協商等語(原處分卷1乙證1第248頁)，此一處理方式易導致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不明確或有重複收費之虞，且對國內無線電視台公開播送之市場造成重大爭議。被告機關審酌系爭使用報酬費率既屬概括授權性質，自應涵蓋無線電視台之「原播送」部分與上架至各電視台平台(含有線系統、MOD)之公開播送行為，並考量原告與參加人等於新費率公告前所簽訂之音樂著作公開播送概括授權契約書(原處分卷1乙證1限制閱覽文件編號1第26頁至第32頁)授權範圍僅排除公開傳輸行為，均未排除無線電視台將其頻道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平台部分，亦未明定授權範圍僅限於無線電視台之原播送行為等情形，為期明確及公平，乃認為系爭報酬使用費率適用範圍應包含無線電視台(含主頻、副頻)之「原播送」，及所有頻道(含主頻、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平台之全階段公開播送行為。原處分所為之備註費率適用範圍，使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得以涵蓋利用人之所有頻道(含未來新增之頻道)，可使所有頻道之收入均得以納入使用報酬計算，使費率架構更為明確，且其適用結果，所有頻道均以0.5%費率比例計算，就「新聞、體育頻道」而言，費率比例即從0.15%調漲至0.5%，對原告並非全然不利。況原處分僅係審定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適用範圍包含「無線電視台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部分，並未決議該部分利用行為即無須取得原告之授權，難認有限制原告執行集管業務或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情形。且依原告與參加人簽訂之概括授權契約亦載明授權範圍「乙方(即參加人)之無線電視頻道並不包括乙方頻道於網際網路（包括但不限於以乙方頻道官方網頁、第三方網頁、互聯網…或其他非公開播送之網路傳輸技術或方式）為同步或不同步之播送或傳輸，或以網路電視、或其他型態之公開傳輸權。」等情(原處分卷1乙證1第157頁至第158頁)，顯未明文限制參加人利用原告管理之音樂著作於電視頻道、有線系統台或是MOD，是原處分及訴願決定認定該費率涵蓋參加人就「公開播送」所為之所有利用行為，僅排除公開傳輸權，並無違誤。原告指摘原處分限制原告執行集管業務，未注意有利原告之情形、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云云，並非有據。
　㈤原處分依集管條例第24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維持與原費率相同「一般商業頻道」0.5%之費率，並無違反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第三點、第四點之規定：
　　原告稱其係在衡量物價指數及實務上音樂頻道融入一般商業頻道等現況，始將新費率調漲為原費率比例之2倍，原處分沒有實際查明參加人利用原告歌曲之比例，竟維持與原費率相同「一般商業頻道」0.5%之費率，顯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3條規定及審議參考原則第3點、第4點之規定云云。惟查，依集管條例第24條第7項規定，集管團體於公告使用報酬率時應說明訂定理由，且應依同條第1項參考利用人利用著作之質與量，本件原告調漲費率時並未提出足以支撐其調漲2倍費率之具體理由，僅泛稱其管理著作數量增加。再者，參加人每日每一節目播出之時間固定，於24小時內能利用之曲目數量有限，原告亦未具體說明其管理音樂著作數量增加對參加人之利用量有何具體影響或變化，其逕將費率調漲2倍，顯欠缺明確及依據。況有關物價指數、經濟成長率與GDP成長等攸關費率制定之因素業已反映於利用人之總收入，原告僅泛稱依據該等指標及實務現況等因素，調漲費率比例為2倍，而未具體敘明該等因素對於費率之影響及其計算方式，所訴自難憑採。
七、綜上所述，被告機關已踐行相關法定程序，歷經多次著審會會議，並審酌原告及參加人等於會議中所討論內容及會意外所提供之相關意見、資料及著審會意見，於裁量範圍內，本於專業知識所為審議決定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處分，並無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正當法律程序、明確性原則、平等原則、比例原則、不當聯結禁止原則、法律保留原則及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主張或答辯，及其餘爭點有無理由，已與本件判決結果無涉，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曾啓謀
                                                                   法    官    吳俊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二、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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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洪雅蔓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  
113年度行著訴字第2號
民國113年12月1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
代  表  人  吳楚楚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陳映姿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彭若鈞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洪若婷 住同上
            李家禎 住同上
            沈佩蓉 住同上
參  加  人  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黃 崧 住同上
參  加  人  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胡雪珠 住同上
參  加  人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王明玉 住同上
參  加  人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胡元輝 住同上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聖鈞律師
複 代 理人  洪云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
中華民國113年2月15日經法字第11317300450號訴願決定，提起
行政訴訟，並經本院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前於民國99年8月12日公告無線電視台概括
    授權公開播送使用報酬率(即本案之「無線電視台㈠概括授權
    公開播送使用報酬費率」，下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經參
    加人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及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於
    99年11月25日向被告機關申請審議，並經被告機關以101年2
    月21日智著字第00000000000號函審定變更原告所定前揭使
    用報酬率計算基準及數額在案。嗣參加人等於111年8月10日
    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下稱集管條例)第25條第1項規
    定，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向被告機關申請審議。經被告機關
    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2項規定，於111年9月2日將受理系爭使
    用報酬費率審議事項公告於該局網站，原告則於111年12月5
    日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公告新費率。被告機關嗣於112年2月
    17日邀集原告及參加人等召開意見交流會，並經原告及參加
    人等陸續提供資料及回復疑義後，復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4
    項規定，於112年10月4日召開112年第3次著作權審議及調解
    委員會(下稱著審會)，針對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審議事項進行
    諮詢與決議，嗣參酌著審會決議、原告及參加人等提供之相
    關說明及資料，以112年10月24日智著字第00000000000號函
    審議決定系爭使用報酬費率為「㈠無線電視台㈠：以無線電視
    台所有頻道之全年度總收入減25%之廣告佣金減與公開播送
    行為無關之收入之餘額之0.5%。㈡備註：費率適用範圍涵蓋
    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含主頻、副頻)之『原播送』，以及將所
    有頻道(含主頻、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之全階段公
    開播送行為」(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復遭經
    濟部為訴願駁回之決定(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未甘服，遂
    依法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本院因認本件判決結果，倘認為訴
    願決定及原處分應予撤銷，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恐將
    受有損害，爰依職權裁定命參加人獨立參加本件訴訟。
二、原告聲明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主張略以：
    ㈠伊在111年12月5日公告之費率主要內容仍維持原費率頻道
    屬性分類之費率架構，原處分卻刪除行之有年之「頻道屬性
    」 收費架構，並增加「減25%之廣告佣金」、「減與公開播
    送 行為無關之收入」、「備註：費率適用範圍涵蓋無線電
    視台 所有頻道(含主、副頻)之『原播送』，以及將所有頻道(
    含 主、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之全階段公開播送行
    為」，沒有區分各頻道收入，已明顯改變99年原費率審議結
    論及授權生態、干涉著作權授權私權事項，明顯違反行政自
    我拘束原則、誠信原則、恣意禁止原則及不當連結禁止原則
    ，構成違法裁量。
    ㈡被告僅採費率審議申請人片面陳述，於原處分中將使用報
      酬
    率之廣告佣金減項比例由15%提高至25%，惟未見任何數據支
    持，致參加人之經營成本轉由伊負擔，不惟違反正當法律程
    序，且失公平，為裁量濫用並違反比例原則。縱認原處分確
    有所本，或如被告所稱參考韓國、日本之情況，惟無線電視
    台與廣告主間之退佣約定非伊可得干預或決定，伊參與負擔
    ，並不公平，且罔顧伊與會員等音樂創作人之權益。另原處
    分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增加「減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
    」項目，其認定欠缺客觀標準，伊與參加人間之認知存有巨
    大差異，參加人係以是否使用音樂而增加或減少收入作為是
    否納入計算使用報酬之基礎，惟利用人均無法提供與公開財
    報相符之計算式，而從原處分所舉例示根本無法窺知是否以
    「使用音樂而增加或減少收入」做為判斷與公開播送行為有
    關或無關之依據，反而使伊與參加人間無法達成共識而增加
    紛爭。事實上，電視台之本業即為公開播送，是無論係投資
    或出售商品，均難謂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原處分明顯違反
    行政程序法第5條明確性原則及同法第7條之比例原則。
  ㈢原處分以備註限制「費率使用範圍涵蓋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
    (含主頻、副頻)之原播送，以及將所有頻道(含主頻、副頻)
    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之全階段公開播送行為」，將不同
    利用行為視作一體，將涵蓋利用人將來增加之頻道，限制伊
    就其他利用行為執行集管業務，未注意有利伊之情形、違反
    不當連結禁止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蓋不同之利用行為均應
    分別取得授權或同意，除參加人一般商業頻道之原播送行為
    外，MOD、有線電視之再播送行為均不在伊原授權範圍內，
    此為長久以來之授權習慣，伊與無線電視台簽訂之授權契約
    已明定授權範圍即為所經營之無線電視頻道，且另就副頻上
    架至有線系統及MOD部分協商收費，並無重複收費問題，伊
    公告之費率亦無不明確之處。原處分以備註方式強將此類再
    播送行為納入系爭使用報酬率適用範圍內，限制伊就再播送
    行為收取使用報酬，係限制伊權利之行使，違反法律保留原
    則。又鈞院104年度行著更㈡字第1號判決並未禁止就完整之
    公開播送流程收取使用報酬，參加人錯誤援引該判決，並不
    足取。 
　㈣原處分以伊未能闡明調漲計算方式及理由，認為伊將費率調
    漲為2倍並不可採，逕依集管條例第24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
    ，維持舆原費率相同「一般商業頻道」0.5%之費率，違反著
    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下稱審議參考
    原則)第3點、第4點之規定。蓋伊於回復被告之函文中已說
    明調整原費率「一般商業頻道」之費率至1%之原因，被告僅
    衡量利用人之支付能力與因利用著作所負擔之成本是否合理
    作為處分理由，卻未具體說明利用人之支付能力有何無法負
    擔之處，顯有失偏頗。被告另稱無線電視台每日利用伊著作
    之時數至多為24小時，縱使伊所管理之曲目增加，電視台利
    用之比例是否因此增加，無從證明云云。惟利用次數並非概
    括授權之重點，且以利用人於選秀節目、節目中穿插之廣告
    音樂數量估算，其整年之利用量勢將十分可觀，被告單方面
    偏袒利用人，反將有害整體著作權法及集管條例之立法目的
    及精神等語。
三、被告聲明駁回原告之訴，並略以：
　㈠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4項規定，被告機關審議費率就包括費率
    架構、費基、比例或數額之計算方式均得變更，且費率之調
    整本涉及被告機關之專業性與判斷餘地，此經最高行政法院
    103年判字第709號判決與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行著訴字第2
    號行政判決肯認在案。原處分刪除頻道屬性，改以「無線電
    視台所有頻道全年度總收入」作為費率計算基礎，主要係考
    量原告與參加人之現行收費標準係以參加人財務報表為依據
    ，衡酌參加人財報收入涵蓋電視台「全年度所有頻道」收入
    ，而未按頻道屬性區分各類頻道收入，以及雙方歷年契約授
    權範圍係針對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含主頻、副頻)之音樂著
    作公開播送，且均以「一般商業頻道」(主頻)計算與收受使
    用報酬。另參加人亦於其言詞辯論意旨㈠狀闡明，參加人之
    財報自99年迄今均僅記載「總營業收入」與「各項應扣除項
    目」而未區分各類頻道收入，且原告於往年簽約時，亦已知
    悉參加人之財報無法區分各類頻道之收入等語可證。被告機
    關衡量前揭實際授權情形，變更原處分之費率架構，乃為因
    應現行授權市場環境之情事變更所為之合理費率調整與決定
    ，我國現行費率審議係採「事後審議」制度，被告機關審酌
    原告與利用人實際授權情形所為之調整，並無差別對待，亦
    未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及平等原則。
　㈡原處分將廣告佣金減項比例自15%提升至25%係衡酌產業、科
    技環境與利用型態之發展與變化，考量無線電視台業界行之
    有年之退佣慣例，廣告佣金既為無線電視台從事廣告行為而
    支付予廣告主或廣告代理商之佣金，即非屬無線電視台之實
    際收入，理當扣除該等佣金支出。被告機關於101年審定之
    原費率已扣除「15%廣告佣金」比例，考量現今無線電視台
    整體產業面臨轉型，近十年來無線電視台於廣告量與收視率
    等層面均呈現下滑趨勢，尚須面臨有線電視台、MOD與網路
    媒體之激烈競爭，且衡酌參加人於109年起廣告佣金已由90
    年最低約「17.65%」調漲為約25%至30%等意見，並參酌無線
    電視台之廣告退佣慣例為「21%至25%」之新聞實例，及112
    年第3次著審會與會多數委員建議將廣告佣金扣除比例提高
    至25%之情事，被告機關將廣告佣金扣除比例自原費率之15%
    酌予提高至25%，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至原告稱原處分將
    使用報酬費率增加「減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項目，
    違反行政程序法之明確性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並有裁
    量濫用云云。惟系爭費率係針對公開播送行為所訂之費率，
    若屬與公開播送行為全然無關之收入(例如商品銷售收入等)
    ，自不應納入全年度總收入計算，倘將全然無關之收入項目
    納入費率計算，對利用人顯不公平。另參酌日本音樂集管團
    體JASRAC與韓國音樂集管團體KOMCA之無線電視台公開播送
    費率亦均以「公開播送相關業務收入」作為費率計算基礎，
    可知原費率將「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扣除，亦無違
    法或不當之處。被告機關已於原處分之「說明五、㈡、1、⑶
    、乙」項下「例示」說明何者係「與公播行為無關之收入」
    而得以扣除(例如版權收入、租金、利息、投資及商品銷售
    收入等)、何者係「與公播行為有關者」而不得扣除(例如將
    頻道上架至有線系統業者與MOD之收入、置入性行銷及冠名
    贊助收入等)，甚為明確。況原處分已闡明為保留雙方協商
    空間與尊重市場機制，原告與參加人仍須就個案情況進行溝
    通、釐清該等財報項目收入是否實與公開播送行為有關，並
    無違反明確性原則，原告所稱與具體事證間顯有矛盾，尚非
    可採。
　㈢本案審議期間原告於111年12月5日調整公告新費率為原費率
    之2倍，雖其主張調漲費率2倍之理由係因其所管理之會員數
    與曲目數增加云云，惟原告未能具體論述其調漲2倍之計算
    方式。被告機關審酌原告與參加人多年來均係以「一般商業
    頻道之0.5%費率」支付所有頻道之使用報酬，以及各集管團
    體所管理之著作數量，利用人之支付能力與因利用著作所負
    擔之成本是否合理，以及參加人利用原告著作之情形與利用
    其他集管團體著作等一切因素，將系爭費率維持原費率「一
    般商業頻道」之0.5%費率，並以之涵蓋無線電視台「所有頻
    道」(包含未來新增之頻道)之收入，將原告就「新聞、體育
    頻道」部分可收取之使用報酬自0.15%提升為0.5%，且將「
    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之收入亦納
    入費率計算基礎，使參加人不得自行扣除，並無縮減原告使
    用報酬之情，亦無偏頗或違法之處。至參加人主張其廣告收
    入大幅下降，費率應調降為原費率之50%云云。惟考量系爭
    費率係以全年度總收入為費率計算基礎，當廣告收入減少，
    使用報酬計算亦隨之減少，故亦未採納參加人所稱費率應減
    半之主張。被告機關已充分衡酌雙方意見，原處分並無偏頗
    或違法之處。
　㈣被告機關考量系爭使用報酬率既屬概括授權性質，本應涵蓋
    無線電視台之原播送與上架至各電視平台之公開播送行為，
    乃於原處分清楚說明本項費率適用範圍涵蓋「無線電視台原
    播送與其上架至各電視台平台(有線系統台與MOD)之公開播
    送行為」，倘如原告之主張將其所公告之新費率適用範圍限
    縮於「無線電視台之原播送及主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及MOD」
    ，復未明確闡明就無線電視台之「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及MO
    D」究如何收費，將使「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及MOD」部分之
    費率落空，原告與利用人僅能仰賴「個案協商」決定該等部
    分之使用報酬，將使系爭費率之不明確性與雙方協商成本遽
    增，造成重大爭議。原告主張其與參加人之契約授權範圍僅
    限於「原播送」云云，惟依雙方分別提供之109年、110年簽
    訂之相關契約，其授權範圍並未區分主頻或副頻，亦未載明
    僅限於「原播送」範圍，僅排除「非公開播送」之「公開傳
    輸」利用行為，亦即公開播送皆包含在授權範圍內。原告單
    方將授權範圍限縮於「一般商業頻道(主頻)之原播送行為」
    ，已悖離契約文義，無足可採。原告另稱原處分將限制其就
    再播送行為收取使用報酬之權利云云，惟原處分已闡明費率
    計算基礎須納入參加人之「將頻道上架至有線系統業者與MO
    D之收入」，使系爭費率授權範圍包含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
    之「原播送」與「再播送」行為，有助於簡化授權，使費率
    計算基礎更為公平、明確，並未限制原告就再播送行為收取
    使用報酬之權利，並得以減少原告與利用人間之協商成本、
    降低授權爭議之可能。綜上所述，原處分並無違法或不當之
    處，原告訴請撤銷，顯無理由等語置辯。
四、參加人則聲明駁回原告之訴，並略以：
　㈠歷年授權合約均依「一般商業頻道」費率收費，並未區分頻
    道屬性，參加人與原告歷年簽訂之授權合約均記載無線電視
    台(一般商業頻道)全年度總收入減15%廣告佣金減租金收入
    減權利金收入減利息收入之餘額之0.5%計算，自99年迄今參
    加人之財務報表亦僅記載「總營業收入」、各項「應扣除項
    目」，並未區分各頻道收入。原處分考量授權現況變更計算
    基準，廢除頻道屬性收費，並無違法之虞，更未對原告造成
    任何不利影響。況原告於99年8月12日未與利用人協商公告
    新費率即將無線電視台概括授權費率改為一次性收費，自行
    刪除區分頻道屬性，其在本件訴訟中主張原處分刪除區分頻
    道屬性為違法，顯然自我矛盾。
　㈡原處分審議標的為公開播送概括費率，是原處分所稱「與公
    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應係指「利用人從事公開播送行
    為時，並非因為利用音樂著作而產生之收入」而言，是倘該
    等收入與原告管理之音樂著作無關，自不得作為原告收取系
    爭使用報酬之計費基準，而應列為系爭使用報酬率之減項。
    原處分依參加人財務報表例示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
    如「版權收入、租金、利息、投資及商品銷售收入」，與公
    開播送行為有關之收入，如「上架至有線系統業者和MOD之
    收入、置入性行銷及冠名贊助收入」，此一認定並無違反明
    確性原則。況原告101年費率結構係以無線電視台全年總收
    入扣除權利金、租金、廣告佣金等減項，本次審議後，原處
    分將前述各項納入「與公開播送無關之收入」範疇，仍然是
    作為減項，並未逸脫原告101年費率結構，原處分雖未逐一
    例示收入項目(如：節目託播收入、政府標案收入)，惟原告
    自承與參加人仍會就應付費項目進行磋商，原處分就未例示
    之收入項目保留參加人與原告之協商空間，仍不影響原處分
    明確性。參加人應否支付公開播送費率，須視其公開播送行
    為是否有使用音樂著作而定，原告將版權收入與音樂利用掛
    勾，立論顯有未洽。縱原告認為上開收入可能與利用音樂有
    關，惟參加人就音樂之利用已於公開播送行為時支付概括使
    用報酬，並非未支付任何公開播送費用，可知原告之主張並
    非可採。 
　㈢原告於111年12月5日逕行將公告費率調高2倍，然並未提出足
    以支撐調高2倍費率之具體理由，僅泛稱其管理著作數量增
    加。惟參加人每日之節目播出時間固定，於24小時內能利用
    之曲目數量有限，原告並未說明管理數量增加，對參加人之
    利用量而言有何具體影響或變化，逕將費率調高2倍，顯然
    違反集管條例。況參加人每年均依照集管條例第37條之規定
    ，定期提供使用清單予原告，作為原告分配使用報酬予權利
    人之依據，原告自得自行統計參加人每年利用量之變化，實
    無待被告審議時再請求調查，是原告逕將費率調高2倍，應
    屬無據，其主張被告審議時未調查利用量，違反行政程序法
    第43條之規定云云，亦無理由。
　㈣依集管條例第3條第4款及第2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意旨，應
    認為原告公告之「公開播送概括授權使用報酬率」係概括授
    權參加人就「公開播送」所為之所有利用行為，在一定期間
    內，不限次數利用原告管理之全部音樂著作，而未區分公開
    播送之平台究為參加人之電視頻道、有線系統台或是MOD。
    參加人將節目訊號上架至有線系統台及MOD，均為內部訊號
    傳送行為，本質上為同一播送行為不同階段，至有線系統台
    及MOD傳送訊號到達至公眾接收端止，方為一完整之公開播
    送行為，應採一段式收費架構，此部分已計入於參加人支付
    之概括授權費用內。復觀原告與參加人簽訂之概括授權契約
    亦載明授權範圍「乙方(即參加人)之無線電視頻道並不包括
    乙方頻道於網際網路（包括但不限於以乙方頻道官方網頁、
    第三方網頁、互聯網…或其他非公開播送之網路傳輸技術或
    方式）為同步或不同步之播送或傳輸，或以網路電視、或其
    他型態之公開傳輸權。」(原處分卷1乙證1第157頁至第158
    頁)，是原處分以備註方式限制「費率適用範圍涵蓋無線電
    視台所有頻道『原播送』，以及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之全
    階段公開播送行為」，並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且符合系爭
    公開播送使用報酬率之「概括授權」性質及個別授權契約協
    商結果，並無違誤。
五、本件爭點：
    ㈠原處分刪除頻道屬性，改以「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之全年
    度總收入」作為費率計算基礎，是否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平
    等原則、比例原則及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
    考原則第一點所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利用人協商之結
    果或利用人之意見」規定，且不具合理正當性？ 
　㈡原處分將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廣告佣金扣除比例調整為25%，
    是否有違正當法律程序及比例原則？
　㈢原處分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增加「減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
    收入」及備註費率適用範圍部分，是否有違明確性原則、行
    政自我拘束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及著作權集體管理團
    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
　㈣原處分將不同利用行為視作一體，將涵蓋利用人將來增加之
    頻道，是否限制原告執行集管業務，未注意有利原告之情形
    、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
　㈤原處分依集管條例第24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維持與原費率
    相同「一般商業頻道」0.5%之費率，有無違反著作權集體管
    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第三點、第四點之規定？
六、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處分刪除頻道屬性，改以「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之全年度
    總收入」作為費率計算基礎，並未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平等
    原則、比例原則及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
    原則第一點所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
    或利用人之意見」規定，且具合理正當性：
　1.按集管條例規範之目的，在於為避免著作權之授權因使用報
    酬遲未定案，造成巿場混亂，賦予被上訴人(即被告機關)事
    後審議之職權，以被上訴人之公權力決定人民財產上之利益
    ，除為徵詢熟稔相關巿場行情之權利人、利用人等意見之必
    要，及時掌握著作權授權實務上相關資訊，避免造成任一方
    利益之損害，依上開相關使用報酬率作業程序，而諮詢著審
    會之意見。作成審議時，得變更集管團體所定之使用報酬率
    計算基準、比率或數額，且被上訴人審議時應參照系爭審議
    參考原則，宜審酌該審議參考原則所列之各項因素，顯然被
    上訴人為著作權專責機關，就集管團體所定之使用報酬率計
    算基準、比率或數額，係賦予被上訴人相當之判斷餘地，因
    係具有高度專業性之判斷，除非被上訴人之判斷有恣意濫用
    及其他違法情事，否則其他機關包括行政法院均應予以尊重
    (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460號判決意旨參照)。
　2.次按集管團體就其管理之著作財產權之利用型態，應訂定使
    用報酬率及其實施日期；其使用報酬率之訂定，應審酌下列
    因素：一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或利用人之意見。二利用人因
    利用著作所獲致之經濟上利益。三其管理著作財產權之數量
    。四利用之質及量。五其他經著作權專責機關指定應審酌之
    因素(第1項)。前項使用報酬率之訂定，如為概括授權者，
    應訂定下列計費模式，供利用人選擇：一一定金額或比率。
    二利用人與集管團體協商同意之其他計費模式(第2項)。…著
    作權專責機關就各集管團體所管理著作之實際被利用情形，
    得進行調查(第4項)。…第1項之使用報酬率，應公告供公眾
    查閱，並報請著作權專責機關備查，其公告未滿30日者，不
    得實施；使用報酬率變更時，亦同(第6項)。集管團體依前
    項規定公告使用報酬率時，應說明其訂定理由(第7項)，集
    管條例第24條定有明文。而利用人對於集管團體訂定之使用
    報酬率有異議時，得向著作權專責機關申請審議；…(第1項)
    。著作權專責機關受理前項之申請後，應於著作權專責機關
    之網站公布；其他相同利用情形之利用人，得備具書面理由
    及相關資料，向著作權專責機關請求參加申請審議(第2項)
    。著作權專責機關受理第1項之申請後，得令集管團體提出
    前條第1項各款之審酌因素、授權利用之條件及其他相關文
    件，集管團體不得拒絕(第3項)。著作權專責機關審議時，
    得變更集管團體所定之使用報酬率計算基準、比率或數額，
    並應諮詢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之意見(第4項)。…，集管
    條例第25條亦設有規定。而被告機關為辦理集管條例第25條
    及第30條規定事項，訂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受理利用人申
    請審議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案件作業程序」，其
    第3點規定：「審議時應參照『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
    率審議參考原則』…。」復按審議參考原則規定：「使用報酬
    率之審議，宜審酌下列因素：一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利
    用人協商之結果或利用人之意見：㈠現行市場費率。㈡過去費
    率的變化情形。考慮原先擬定之費率是否仍屬於現行費率水
    準，環境、科技發展或利用之改變是否影響現行費率之理由
    。㈢就新興之利用型態，得參考比較國內現存集管團體相類
    似利用型態之費率。二利用人因利用著作所獲致之經濟上利
    益。㈠利用人因利用著作所負擔之成本。㈡考慮利用人之支付
    能力及取得授權對利用人之重要性。三集管團體所管理之著
    作財產權數量。四利用之性質及數量。㈠利用該集管團體著
    作情形與利用其他集管團體著作情形之比較。㈡費率表中收
    費級別之劃分、級別個數是否能充分顯現著作利用程度、價
    值及其級別個數是否適當，且不同層級間的費率遞增或遞減
    的幅度是否相當。㈢其他集管團體之使用報酬率。五其他㈠物
    價指數(例如：消費者物價指數、零售物價指數等)之變動。
    ㈡國外相同類別著作且利用情形相似之使用報酬率，參考對
    象宜與本國經濟發展相當。」。
　3.再按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固為行政程序法第5條明文所
    規定。而所謂明確性原則，非僅指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
    ，仍得衡酌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
    ，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條款而為相應之規定。使
    用抽象概念者，苟其意義應非難以理解，且為受規範者所得
    預見，並可經由司法院審查加以確認，即不得謂與明確性原
    則相違(司法院釋字第432號、第522號解釋、最高行政法院9
    4年度判字第2015號行政判決參照)。而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
    確，為行政程序法第5條所明定，此乃行政程序法關於明確
    性原則之規定，而此條規定之目的，乃在求行政行為內容之
    明確，俾利相對人遵循或尋求救濟。故處分之內容，雖依其
    文字尚有所不明，但若可經由整體處分意旨或解釋而知之者
    ，即非所謂不明確(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1132號行政
    判決參照)。再按，依行政程序法第5條規定，行政行為的內
    容應明確。因此，同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行政處分以
    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惟此
    等記載的主要目的，是為使處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得以瞭
    解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的法規根據、事實認定及裁量的斟
    酌等因素，以資判斷行政處分是否合法妥當，及對其提起行
    政救濟可以獲得救濟的機會，而非課予行政機關須將相關的
    法令、事實或採證認事的理由等等鉅細靡遺全部予以記載，
    始屬適法。所以書面行政處分所記載的事實、理由及其法令
    依據，如已足使人民瞭解其原因事實及其依據的法令，即符
    合行政法上的明確性原則，以兼顧保障人民權益及行政效益
    (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443號行政判決參照)。
　4.經查，本件參加人等前於111年8月10日針對原告99年8月12
    日公告且經被告機關審議以101年2月21日函變更計算基準及
    數額之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1項規定，
    向被告機關申請審議。經被告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2項規定
    ，於111年9月2日將受理前揭使用報酬率審議之事項並公布
    於被告網站。原告雖於111年12月5日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公
    告新費率，惟依被告100年第5次著審會會議決議，本案仍應
    繼續審理原費率，新費率則納入作為本案審議參考，並依本
    案審議結果調整變更。嗣被告於112年2月17日邀集原告及參
    加人等召開意見交流會，請雙方就費率架構等表示意見，並
    於會後再請雙方依委員意見提出費率調整理由、歷年各頻道
    相關數據資料及回復疑義等，分別經原告以112年4月14日(1
    12)音楚字第04164號函、112年5月26日(112)音楚字第04292
    號函、112年9月18日(112)音楚字第04518號函及參加人等以
    112年4月28日補充審議理由㈣書、112年5月17日審議陳報㈠書
    及112年6月12日補充審議理由㈤書提出說明及相關資料。被
    告機關經彙整雙方提出之主張及相關資料後，依集管條例第
    25條第4項規定，於112年10月4日召開112年第3次著審會，
    邀請雙方出席會議陳述意見，並針對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審議
    事項進行諮詢與決議後，作成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審定。前
    開事實，有被告機關111年9月2日公告、112年2月17日意見
    交流會會議文件、原告及參加人等提出之書函及112年10月4
    日112年第3次著審會會議紀錄等資料附卷可稽(原處分卷2乙
    證2第16頁至第26頁)，堪認被告機關為本件處分前已給予原
    告及參加人等充分陳述意見之機會，且敘明相關疑義請雙方
    提出說明及相關資料，並依法召開著審會諮詢其意見，其審
    議程序應認已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5.茲依作成前開會議紀錄前之意見交流會議文件(原處分卷2乙
    證2第46頁至第66頁)，可知被告機關於審議系爭使用報酬費
    率時，就費率審議事項及各項考量因素，除參酌雙方意見、
    相關資料及著審會之決議外，並經出席審議委員充分討論後
    ，認為前次審議時，系爭使用報酬費率架構按頻道屬性區分
    為「音樂頻道」、「一般商業頻道」與「新聞、體育頻道」
    ，係考量當時授權實務運作之模式及因應101年無線電視台
    頻道全面數位化而預計市場可能發展情況後所為費率架構決
    定，然現行授權市場發展已有不同，實務上參加人等現行財
    務報表收入涵蓋電視台「全年度所有頻道」收入，而未按頻
    道屬性區分各類頻道收入(原處分卷1乙證1第236頁，即編號
    5之參加人等補充說明內容、限制閱覽文件編號1第26頁之電
    子郵件內容)，故現行費率計算之基礎即係以財務報表全年
    度「所有頻道」收入計算。且審酌原告與參加人等往年授權
    契約範圍係針對「無線電視頻道」(未區分主頻、副頻)之音
    樂著作公開播送權，且均係以「一般商業頻道」(主頻)費率
    計算與收受使用報酬，並未以「新聞、體育頻道」等副頻費
    率計費收受使用報酬(原處分卷1限制閱覽文件第27頁至第32
    頁、第38頁至第39頁、第42頁至第43頁、第46頁至第49頁及
    卷1第157頁至第158頁，即編號2之音樂著作公開播送概括授
    權契約書第1條、第3條內容)，可知參加人等實際上即係以
    「所有頻道」收入支付一筆使用報酬予原告。是被告機關衡
    量原告與參加人等前揭實際授權情形，刪除頻道屬性，改以
    「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之全年度總收入」作為費率計算基礎
    ，確係為因應現行授權市場變更所為之調整，難認有原告所
    稱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平等原則。至原告稱其他集管團體費
    率架構仍有區分頻道屬性云云，惟按集管條例第25條第1項
    規定，我國就費率審議係採「事後審議制度」，被告機關既
    未受理其他集管團體之無線電視台概括授權公開播送使用報
    酬費率審議，自無法主動調整該等費率，尚難以其他尚未經
    提請審議之其他集管團體費率架構執為本件有利之主張。被
    告機關本於法律賦予之判斷餘地，經由合法程序，予原告、
    參加人及相關使用人充分討論之機會後，審酌各項因素作成
    原處分，其審議結果符合比例原則，並具有合理正當性，本
    院自應予以尊重。原告因被告機關裁量結果不符預期，逕認
    被告機關本於職權所為之裁量違法不當，僅屬一廂之詞，並
    不足採。
　㈡原處分將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廣告佣金扣除比例調整為25%，
    並未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及比例原則：
　　原告主張原處分將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廣告佣金扣除比例調
    整為25%，並無公開數據支持，有違正當法律程序云云。惟
    查，隨著網路媒體快速發展，無線電視台整體產業面臨轉型
    ，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108年3月之「各國無線電視發展及
    監理政策委託研究採購案」期末報告(原處分卷3乙證3第51
    頁至第61頁，即答辯附件2)所載，因中華電信MOD及網路影
    音平台崛起影響，近十年來無線電視台於廣告量與收視率等
    層面均呈下滑趨勢，而網路廣告收益於97年至105年間成長
    近五倍，可見廣告通路有網路數位化之趨向，致無線電視台
    於廣告競爭上已居於劣勢；另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111年
    通訊傳播市場報告(原處分卷3乙證3第62頁至第70頁，即答
    辯附件3)亦記載「…廣告營收方面，整體產值近10年為成長
    趨勢，隨著數位時代下民眾上網時間增長，以網路平臺為主
    的數位廣告營收逐年上升，報章雜誌、傳統電視等傳統廣告
    營收則呈下滑趨勢，106年數位廣告營收已超越傳統廣告，…
    」等情，可知參加人所稱整體廣告收入十年來大幅衰退一節
    (原處分卷1乙證1第580頁至第至581頁、第146頁，限制閱覽
    文件第356頁至第357頁參加人等所提審議申請書附件1、112
    年2月17日意見交流會審議資料及112年第3次著審會附件3資
    料內容)，應屬可採。是被告機關綜合審酌無線電視台現今
    於廣告經營上須面臨有線電視台、中華電信MOD及數位網路
    媒體之競爭，且系爭使用報酬費率於101年審議至今已逾10
    年，產業環境變化甚鉅，而無線電視台自109年起廣告佣金
    已由最低約「17.65%」調漲為「25%至30%」(原處分卷1乙證
    1第114頁、第360頁及限制閱覽文件編號8第355頁，參加人
    等於112年2月17日意見交流會所述內容)，以及實務上無線
    電視台廣告退佣慣例約為「21%至25%」之實例(原處分卷3乙
    證3第71頁，即答辯附件4之西元2018年1月24日Newtalk新聞
    報導)等各項數據資料，將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廣告佣金扣
    除比例自15%酌予調整為25%，經核與社會發展及事實變化之
    經驗尚稱相符。而上開審酌因素既經與會人員(包含本件原
    告及參加人)提出相關資料進行充分討論，自難謂有何違反
    正當法律程序之處，而被告機關將廣告佣金扣除比例調整為
    25%，相較於社會發展變化程度，亦難謂該數值顯不相當而
    有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是原告前開指摘，自非有據。
　㈢原處分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增加「減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
    收入」及備註費率適用範圍部分，並無違反明確性原則、行
    政自我拘束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及審議參考原則：
　　原告稱原處分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增加「減與公開播送行為
    無關之收入」及備註費率適用範圍部分，有違明確性及行政
    自我拘束原則；而不同且獨立之利用行為本應分別取得授權
    ，原處分將不同利用行為視作一體，將涵蓋利用人將來增加
    之頻道，已限制其執行集管業務，未注意有利原告之情形及
    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云云。惟查，依前揭108年3月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研究報告、112年2月17日意見交流會會議紀錄
    及參加人對被告機關提問所提補充說明資料內容(原處分卷1
    乙證1第235頁、限制閱覽文件編號5第210頁)，可知隨著數
    位匯流與網路媒體崛起，無線電視台近年經營模式已轉向多
    角化，其收入來源除透過播送業務獲得廣告收入外，尚包括
    「廣告收入」、「權利金」(版權收入)、「專案收入」(例
    如置入性行銷、冠名贊助等)及「其他營業收入」(例如租棚
    、攝影設備費用、租金、利息、商品銷售收入、投資及匯差
    等)等項目，被告機關於聽取相關關係人所陳述之意見後，
    考量系爭使用報酬費率既係針對概括授權公開播送行為所定
    之費率，則前揭收入項目中凡與公開播送行為全然無關者，
    因非音樂著作之利用行為，自不應納入無線電視台全年總收
    入計算，並參考與本案利用情形相仿且與我國經濟發展相當
    之日本、韓國二家音樂集管團體就無線電視台公開播送費率
    亦以「公開播送相關業務(營業)收入」為計算基礎(原處分
    卷2乙證2第108頁至第109頁之「日本JASRAC、韓國KOMCA公
    開播送費率」)，因而審定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計算基礎應
    扣除「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且於原處分中例示說
    明各項收入與公開播送行為是否相關，而得以扣除(如版權
    收入、租金、利息、投資及商品銷售收入等)及不得扣除(如
    將頻道上架至有線系統業者與MOD平台之收入、置入性行銷
    及冠名贊助收入等)者，復針對其餘各項財報收入或未來基
    於產業變化而出現「其他新型態」之收入項目部分，闡明原
    告與參加人等仍須就個案情況進行溝通、釐清該等財報收入
    與公開播送行為是否相關，以保留雙方協商空間及尊重市場
    機制，堪認原處分尚屬明確，且已充分衡酌雙方利益，並無
    違反明確性原則、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
    及審議參考原則
　㈣原處分將不同利用行為視作一體，涵蓋利用人將來增加之頻
    道，並未限制原告執行集管業務，已顧及有利原告之情形、
    並未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
　1.按「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概括授權契約：指集管團體
    與利用人約定，集管團體將其管理之全部著作財產權授權利
    用人在一定期間內，不限次數利用，利用人支付使用報酬之
    契約。」，集管條例第3條第4款定有明文。是參照上開條文
    規範意旨，自應認為原告所公告之「公開播送概括授權使用
    報酬率」係概括授權利用人就「公開播送」所為之所有利用
    行為，在一定期間內，得不限次數利用原告管理之全部音樂
    著作，而未區分公開播送之平台究為電視頻道、有線系統台
    或是MOD。
　2.又業者提供之MOD服務，其有關電視頻道服務，縱係使公眾
    僅得在管控之範圍內為單向、即時與同步接收節目、聲音或
    影像之行為，亦屬著作權法之「公開播送」行為，此部分亦
    經被告函釋在卷(訴願卷丁證1第95頁被告機關104年9月21日
    智著字第10400059610號函要旨)。本件原告於111年12月5日
    公告之新費率以備註限縮費率適用範圍為「無線電視台、該
    無線電視台上架至有線系統業者及MOD之主頻」(訴願卷丁證
    1第98頁)，並未敘明無線電視台之「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及
    MOD」部分如何收費，亦未針對該部分制定通案性費率，僅
    係在112年4月14日回覆被告機關之函文中表示將以個案方式
    與利用人協商等語(原處分卷1乙證1第248頁)，此一處理方
    式易導致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不明確或有重複收費之虞，且對
    國內無線電視台公開播送之市場造成重大爭議。被告機關審
    酌系爭使用報酬費率既屬概括授權性質，自應涵蓋無線電視
    台之「原播送」部分與上架至各電視台平台(含有線系統、M
    OD)之公開播送行為，並考量原告與參加人等於新費率公告
    前所簽訂之音樂著作公開播送概括授權契約書(原處分卷1乙
    證1限制閱覽文件編號1第26頁至第32頁)授權範圍僅排除公
    開傳輸行為，均未排除無線電視台將其頻道上架至有線系統
    台與MOD平台部分，亦未明定授權範圍僅限於無線電視台之
    原播送行為等情形，為期明確及公平，乃認為系爭報酬使用
    費率適用範圍應包含無線電視台(含主頻、副頻)之「原播送
    」，及所有頻道(含主頻、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平
    台之全階段公開播送行為。原處分所為之備註費率適用範圍
    ，使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得以涵蓋利用人之所有頻道(含未來
    新增之頻道)，可使所有頻道之收入均得以納入使用報酬計
    算，使費率架構更為明確，且其適用結果，所有頻道均以0.
    5%費率比例計算，就「新聞、體育頻道」而言，費率比例即
    從0.15%調漲至0.5%，對原告並非全然不利。況原處分僅係
    審定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適用範圍包含「無線電視台副頻上
    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部分，並未決議該部分利用行為即
    無須取得原告之授權，難認有限制原告執行集管業務或違反
    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情形。且依原告與參加人簽訂之概括授
    權契約亦載明授權範圍「乙方(即參加人)之無線電視頻道並
    不包括乙方頻道於網際網路（包括但不限於以乙方頻道官方
    網頁、第三方網頁、互聯網…或其他非公開播送之網路傳輸
    技術或方式）為同步或不同步之播送或傳輸，或以網路電視
    、或其他型態之公開傳輸權。」等情(原處分卷1乙證1第157
    頁至第158頁)，顯未明文限制參加人利用原告管理之音樂著
    作於電視頻道、有線系統台或是MOD，是原處分及訴願決定
    認定該費率涵蓋參加人就「公開播送」所為之所有利用行為
    ，僅排除公開傳輸權，並無違誤。原告指摘原處分限制原告
    執行集管業務，未注意有利原告之情形、違反不當聯結禁止
    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云云，並非有據。
　㈤原處分依集管條例第24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維持與原費率
    相同「一般商業頻道」0.5%之費率，並無違反著作權集體管
    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第三點、第四點之規定：
　　原告稱其係在衡量物價指數及實務上音樂頻道融入一般商業
    頻道等現況，始將新費率調漲為原費率比例之2倍，原處分
    沒有實際查明參加人利用原告歌曲之比例，竟維持與原費率
    相同「一般商業頻道」0.5%之費率，顯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3
    條規定及審議參考原則第3點、第4點之規定云云。惟查，依
    集管條例第24條第7項規定，集管團體於公告使用報酬率時
    應說明訂定理由，且應依同條第1項參考利用人利用著作之
    質與量，本件原告調漲費率時並未提出足以支撐其調漲2倍
    費率之具體理由，僅泛稱其管理著作數量增加。再者，參加
    人每日每一節目播出之時間固定，於24小時內能利用之曲目
    數量有限，原告亦未具體說明其管理音樂著作數量增加對參
    加人之利用量有何具體影響或變化，其逕將費率調漲2倍，
    顯欠缺明確及依據。況有關物價指數、經濟成長率與GDP成
    長等攸關費率制定之因素業已反映於利用人之總收入，原告
    僅泛稱依據該等指標及實務現況等因素，調漲費率比例為2
    倍，而未具體敘明該等因素對於費率之影響及其計算方式，
    所訴自難憑採。
七、綜上所述，被告機關已踐行相關法定程序，歷經多次著審會
    會議，並審酌原告及參加人等於會議中所討論內容及會意外
    所提供之相關意見、資料及著審會意見，於裁量範圍內，本
    於專業知識所為審議決定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處分，並無違
    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正當法律程序、明確性原則、平等原
    則、比例原則、不當聯結禁止原則、法律保留原則及著作權
    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訴願決定遞予維持
    ，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即屬無據，
    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主張或答辯，及其餘爭點有無理由
    ，已與本件判決結果無涉，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
2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曾啓謀
                                                                   法    官    吳俊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
    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
    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
    他造人數附繕本）。
二、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書記官　洪雅蔓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  
113年度行著訴字第2號
民國113年12月1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
代  表  人  吳楚楚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陳映姿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彭若鈞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洪若婷 住同上
            李家禎 住同上
            沈佩蓉 住同上
參  加  人  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黃 崧 住同上
參  加  人  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胡雪珠 住同上
參  加  人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王明玉 住同上
參  加  人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胡元輝 住同上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聖鈞律師
複 代 理人  洪云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3年2月15日經法字第1131730045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並經本院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前於民國99年8月12日公告無線電視台概括授權公開播送使用報酬率(即本案之「無線電視台㈠概括授權公開播送使用報酬費率」，下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經參加人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及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於99年11月25日向被告機關申請審議，並經被告機關以101年2月21日智著字第00000000000號函審定變更原告所定前揭使用報酬率計算基準及數額在案。嗣參加人等於111年8月10日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下稱集管條例)第25條第1項規定，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向被告機關申請審議。經被告機關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2項規定，於111年9月2日將受理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審議事項公告於該局網站，原告則於111年12月5日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公告新費率。被告機關嗣於112年2月17日邀集原告及參加人等召開意見交流會，並經原告及參加人等陸續提供資料及回復疑義後，復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4項規定，於112年10月4日召開112年第3次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下稱著審會)，針對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審議事項進行諮詢與決議，嗣參酌著審會決議、原告及參加人等提供之相關說明及資料，以112年10月24日智著字第00000000000號函審議決定系爭使用報酬費率為「㈠無線電視台㈠：以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之全年度總收入減25%之廣告佣金減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之餘額之0.5%。㈡備註：費率適用範圍涵蓋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含主頻、副頻)之『原播送』，以及將所有頻道(含主頻、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之全階段公開播送行為」(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復遭經濟部為訴願駁回之決定(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未甘服，遂依法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本院因認本件判決結果，倘認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應予撤銷，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恐將受有損害，爰依職權裁定命參加人獨立參加本件訴訟。
二、原告聲明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主張略以：
    ㈠伊在111年12月5日公告之費率主要內容仍維持原費率頻道屬性分類之費率架構，原處分卻刪除行之有年之「頻道屬性」 收費架構，並增加「減25%之廣告佣金」、「減與公開播送 行為無關之收入」、「備註：費率適用範圍涵蓋無線電視台 所有頻道(含主、副頻)之『原播送』，以及將所有頻道(含 主、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之全階段公開播送行為」，沒有區分各頻道收入，已明顯改變99年原費率審議結論及授權生態、干涉著作權授權私權事項，明顯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誠信原則、恣意禁止原則及不當連結禁止原則，構成違法裁量。
    ㈡被告僅採費率審議申請人片面陳述，於原處分中將使用報酬
    率之廣告佣金減項比例由15%提高至25%，惟未見任何數據支持，致參加人之經營成本轉由伊負擔，不惟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且失公平，為裁量濫用並違反比例原則。縱認原處分確有所本，或如被告所稱參考韓國、日本之情況，惟無線電視台與廣告主間之退佣約定非伊可得干預或決定，伊參與負擔，並不公平，且罔顧伊與會員等音樂創作人之權益。另原處分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增加「減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項目，其認定欠缺客觀標準，伊與參加人間之認知存有巨大差異，參加人係以是否使用音樂而增加或減少收入作為是否納入計算使用報酬之基礎，惟利用人均無法提供與公開財報相符之計算式，而從原處分所舉例示根本無法窺知是否以「使用音樂而增加或減少收入」做為判斷與公開播送行為有關或無關之依據，反而使伊與參加人間無法達成共識而增加紛爭。事實上，電視台之本業即為公開播送，是無論係投資或出售商品，均難謂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原處分明顯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明確性原則及同法第7條之比例原則。
  ㈢原處分以備註限制「費率使用範圍涵蓋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
    (含主頻、副頻)之原播送，以及將所有頻道(含主頻、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之全階段公開播送行為」，將不同利用行為視作一體，將涵蓋利用人將來增加之頻道，限制伊就其他利用行為執行集管業務，未注意有利伊之情形、違反不當連結禁止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蓋不同之利用行為均應分別取得授權或同意，除參加人一般商業頻道之原播送行為外，MOD、有線電視之再播送行為均不在伊原授權範圍內，此為長久以來之授權習慣，伊與無線電視台簽訂之授權契約已明定授權範圍即為所經營之無線電視頻道，且另就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及MOD部分協商收費，並無重複收費問題，伊公告之費率亦無不明確之處。原處分以備註方式強將此類再播送行為納入系爭使用報酬率適用範圍內，限制伊就再播送行為收取使用報酬，係限制伊權利之行使，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又鈞院104年度行著更㈡字第1號判決並未禁止就完整之公開播送流程收取使用報酬，參加人錯誤援引該判決，並不足取。 
　㈣原處分以伊未能闡明調漲計算方式及理由，認為伊將費率調漲為2倍並不可採，逕依集管條例第24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維持舆原費率相同「一般商業頻道」0.5%之費率，違反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下稱審議參考原則)第3點、第4點之規定。蓋伊於回復被告之函文中已說明調整原費率「一般商業頻道」之費率至1%之原因，被告僅衡量利用人之支付能力與因利用著作所負擔之成本是否合理作為處分理由，卻未具體說明利用人之支付能力有何無法負擔之處，顯有失偏頗。被告另稱無線電視台每日利用伊著作之時數至多為24小時，縱使伊所管理之曲目增加，電視台利用之比例是否因此增加，無從證明云云。惟利用次數並非概括授權之重點，且以利用人於選秀節目、節目中穿插之廣告音樂數量估算，其整年之利用量勢將十分可觀，被告單方面偏袒利用人，反將有害整體著作權法及集管條例之立法目的及精神等語。
三、被告聲明駁回原告之訴，並略以：
　㈠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4項規定，被告機關審議費率就包括費率架構、費基、比例或數額之計算方式均得變更，且費率之調整本涉及被告機關之專業性與判斷餘地，此經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判字第709號判決與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行著訴字第2號行政判決肯認在案。原處分刪除頻道屬性，改以「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全年度總收入」作為費率計算基礎，主要係考量原告與參加人之現行收費標準係以參加人財務報表為依據，衡酌參加人財報收入涵蓋電視台「全年度所有頻道」收入，而未按頻道屬性區分各類頻道收入，以及雙方歷年契約授權範圍係針對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含主頻、副頻)之音樂著作公開播送，且均以「一般商業頻道」(主頻)計算與收受使用報酬。另參加人亦於其言詞辯論意旨㈠狀闡明，參加人之財報自99年迄今均僅記載「總營業收入」與「各項應扣除項目」而未區分各類頻道收入，且原告於往年簽約時，亦已知悉參加人之財報無法區分各類頻道之收入等語可證。被告機關衡量前揭實際授權情形，變更原處分之費率架構，乃為因應現行授權市場環境之情事變更所為之合理費率調整與決定，我國現行費率審議係採「事後審議」制度，被告機關審酌原告與利用人實際授權情形所為之調整，並無差別對待，亦未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及平等原則。
　㈡原處分將廣告佣金減項比例自15%提升至25%係衡酌產業、科技環境與利用型態之發展與變化，考量無線電視台業界行之有年之退佣慣例，廣告佣金既為無線電視台從事廣告行為而支付予廣告主或廣告代理商之佣金，即非屬無線電視台之實際收入，理當扣除該等佣金支出。被告機關於101年審定之原費率已扣除「15%廣告佣金」比例，考量現今無線電視台整體產業面臨轉型，近十年來無線電視台於廣告量與收視率等層面均呈現下滑趨勢，尚須面臨有線電視台、MOD與網路媒體之激烈競爭，且衡酌參加人於109年起廣告佣金已由90年最低約「17.65%」調漲為約25%至30%等意見，並參酌無線電視台之廣告退佣慣例為「21%至25%」之新聞實例，及112年第3次著審會與會多數委員建議將廣告佣金扣除比例提高至25%之情事，被告機關將廣告佣金扣除比例自原費率之15%酌予提高至25%，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至原告稱原處分將使用報酬費率增加「減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項目，違反行政程序法之明確性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並有裁量濫用云云。惟系爭費率係針對公開播送行為所訂之費率，若屬與公開播送行為全然無關之收入(例如商品銷售收入等)，自不應納入全年度總收入計算，倘將全然無關之收入項目納入費率計算，對利用人顯不公平。另參酌日本音樂集管團體JASRAC與韓國音樂集管團體KOMCA之無線電視台公開播送費率亦均以「公開播送相關業務收入」作為費率計算基礎，可知原費率將「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扣除，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被告機關已於原處分之「說明五、㈡、1、⑶、乙」項下「例示」說明何者係「與公播行為無關之收入」而得以扣除(例如版權收入、租金、利息、投資及商品銷售收入等)、何者係「與公播行為有關者」而不得扣除(例如將頻道上架至有線系統業者與MOD之收入、置入性行銷及冠名贊助收入等)，甚為明確。況原處分已闡明為保留雙方協商空間與尊重市場機制，原告與參加人仍須就個案情況進行溝通、釐清該等財報項目收入是否實與公開播送行為有關，並無違反明確性原則，原告所稱與具體事證間顯有矛盾，尚非可採。
　㈢本案審議期間原告於111年12月5日調整公告新費率為原費率之2倍，雖其主張調漲費率2倍之理由係因其所管理之會員數與曲目數增加云云，惟原告未能具體論述其調漲2倍之計算方式。被告機關審酌原告與參加人多年來均係以「一般商業頻道之0.5%費率」支付所有頻道之使用報酬，以及各集管團體所管理之著作數量，利用人之支付能力與因利用著作所負擔之成本是否合理，以及參加人利用原告著作之情形與利用其他集管團體著作等一切因素，將系爭費率維持原費率「一般商業頻道」之0.5%費率，並以之涵蓋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包含未來新增之頻道)之收入，將原告就「新聞、體育頻道」部分可收取之使用報酬自0.15%提升為0.5%，且將「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之收入亦納入費率計算基礎，使參加人不得自行扣除，並無縮減原告使用報酬之情，亦無偏頗或違法之處。至參加人主張其廣告收入大幅下降，費率應調降為原費率之50%云云。惟考量系爭費率係以全年度總收入為費率計算基礎，當廣告收入減少，使用報酬計算亦隨之減少，故亦未採納參加人所稱費率應減半之主張。被告機關已充分衡酌雙方意見，原處分並無偏頗或違法之處。
　㈣被告機關考量系爭使用報酬率既屬概括授權性質，本應涵蓋無線電視台之原播送與上架至各電視平台之公開播送行為，乃於原處分清楚說明本項費率適用範圍涵蓋「無線電視台原播送與其上架至各電視台平台(有線系統台與MOD)之公開播送行為」，倘如原告之主張將其所公告之新費率適用範圍限縮於「無線電視台之原播送及主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及MOD」，復未明確闡明就無線電視台之「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及MOD」究如何收費，將使「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及MOD」部分之費率落空，原告與利用人僅能仰賴「個案協商」決定該等部分之使用報酬，將使系爭費率之不明確性與雙方協商成本遽增，造成重大爭議。原告主張其與參加人之契約授權範圍僅限於「原播送」云云，惟依雙方分別提供之109年、110年簽訂之相關契約，其授權範圍並未區分主頻或副頻，亦未載明僅限於「原播送」範圍，僅排除「非公開播送」之「公開傳輸」利用行為，亦即公開播送皆包含在授權範圍內。原告單方將授權範圍限縮於「一般商業頻道(主頻)之原播送行為」，已悖離契約文義，無足可採。原告另稱原處分將限制其就再播送行為收取使用報酬之權利云云，惟原處分已闡明費率計算基礎須納入參加人之「將頻道上架至有線系統業者與MOD之收入」，使系爭費率授權範圍包含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之「原播送」與「再播送」行為，有助於簡化授權，使費率計算基礎更為公平、明確，並未限制原告就再播送行為收取使用報酬之權利，並得以減少原告與利用人間之協商成本、降低授權爭議之可能。綜上所述，原處分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原告訴請撤銷，顯無理由等語置辯。
四、參加人則聲明駁回原告之訴，並略以：
　㈠歷年授權合約均依「一般商業頻道」費率收費，並未區分頻道屬性，參加人與原告歷年簽訂之授權合約均記載無線電視台(一般商業頻道)全年度總收入減15%廣告佣金減租金收入減權利金收入減利息收入之餘額之0.5%計算，自99年迄今參加人之財務報表亦僅記載「總營業收入」、各項「應扣除項目」，並未區分各頻道收入。原處分考量授權現況變更計算基準，廢除頻道屬性收費，並無違法之虞，更未對原告造成任何不利影響。況原告於99年8月12日未與利用人協商公告新費率即將無線電視台概括授權費率改為一次性收費，自行刪除區分頻道屬性，其在本件訴訟中主張原處分刪除區分頻道屬性為違法，顯然自我矛盾。
　㈡原處分審議標的為公開播送概括費率，是原處分所稱「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應係指「利用人從事公開播送行為時，並非因為利用音樂著作而產生之收入」而言，是倘該等收入與原告管理之音樂著作無關，自不得作為原告收取系爭使用報酬之計費基準，而應列為系爭使用報酬率之減項。原處分依參加人財務報表例示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如「版權收入、租金、利息、投資及商品銷售收入」，與公開播送行為有關之收入，如「上架至有線系統業者和MOD之收入、置入性行銷及冠名贊助收入」，此一認定並無違反明確性原則。況原告101年費率結構係以無線電視台全年總收入扣除權利金、租金、廣告佣金等減項，本次審議後，原處分將前述各項納入「與公開播送無關之收入」範疇，仍然是作為減項，並未逸脫原告101年費率結構，原處分雖未逐一例示收入項目(如：節目託播收入、政府標案收入)，惟原告自承與參加人仍會就應付費項目進行磋商，原處分就未例示之收入項目保留參加人與原告之協商空間，仍不影響原處分明確性。參加人應否支付公開播送費率，須視其公開播送行為是否有使用音樂著作而定，原告將版權收入與音樂利用掛勾，立論顯有未洽。縱原告認為上開收入可能與利用音樂有關，惟參加人就音樂之利用已於公開播送行為時支付概括使用報酬，並非未支付任何公開播送費用，可知原告之主張並非可採。 
　㈢原告於111年12月5日逕行將公告費率調高2倍，然並未提出足以支撐調高2倍費率之具體理由，僅泛稱其管理著作數量增加。惟參加人每日之節目播出時間固定，於24小時內能利用之曲目數量有限，原告並未說明管理數量增加，對參加人之利用量而言有何具體影響或變化，逕將費率調高2倍，顯然違反集管條例。況參加人每年均依照集管條例第37條之規定，定期提供使用清單予原告，作為原告分配使用報酬予權利人之依據，原告自得自行統計參加人每年利用量之變化，實無待被告審議時再請求調查，是原告逕將費率調高2倍，應屬無據，其主張被告審議時未調查利用量，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3條之規定云云，亦無理由。
　㈣依集管條例第3條第4款及第2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意旨，應認為原告公告之「公開播送概括授權使用報酬率」係概括授權參加人就「公開播送」所為之所有利用行為，在一定期間內，不限次數利用原告管理之全部音樂著作，而未區分公開播送之平台究為參加人之電視頻道、有線系統台或是MOD。參加人將節目訊號上架至有線系統台及MOD，均為內部訊號傳送行為，本質上為同一播送行為不同階段，至有線系統台及MOD傳送訊號到達至公眾接收端止，方為一完整之公開播送行為，應採一段式收費架構，此部分已計入於參加人支付之概括授權費用內。復觀原告與參加人簽訂之概括授權契約亦載明授權範圍「乙方(即參加人)之無線電視頻道並不包括乙方頻道於網際網路（包括但不限於以乙方頻道官方網頁、第三方網頁、互聯網…或其他非公開播送之網路傳輸技術或方式）為同步或不同步之播送或傳輸，或以網路電視、或其他型態之公開傳輸權。」(原處分卷1乙證1第157頁至第158頁)，是原處分以備註方式限制「費率適用範圍涵蓋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原播送』，以及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之全階段公開播送行為」，並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且符合系爭公開播送使用報酬率之「概括授權」性質及個別授權契約協商結果，並無違誤。
五、本件爭點：
    ㈠原處分刪除頻道屬性，改以「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之全年度總收入」作為費率計算基礎，是否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平等原則、比例原則及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第一點所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或利用人之意見」規定，且不具合理正當性？ 
　㈡原處分將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廣告佣金扣除比例調整為25%，是否有違正當法律程序及比例原則？
　㈢原處分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增加「減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及備註費率適用範圍部分，是否有違明確性原則、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及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
　㈣原處分將不同利用行為視作一體，將涵蓋利用人將來增加之頻道，是否限制原告執行集管業務，未注意有利原告之情形、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
　㈤原處分依集管條例第24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維持與原費率相同「一般商業頻道」0.5%之費率，有無違反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第三點、第四點之規定？
六、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處分刪除頻道屬性，改以「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之全年度總收入」作為費率計算基礎，並未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平等原則、比例原則及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第一點所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或利用人之意見」規定，且具合理正當性：
　1.按集管條例規範之目的，在於為避免著作權之授權因使用報酬遲未定案，造成巿場混亂，賦予被上訴人(即被告機關)事後審議之職權，以被上訴人之公權力決定人民財產上之利益，除為徵詢熟稔相關巿場行情之權利人、利用人等意見之必要，及時掌握著作權授權實務上相關資訊，避免造成任一方利益之損害，依上開相關使用報酬率作業程序，而諮詢著審會之意見。作成審議時，得變更集管團體所定之使用報酬率計算基準、比率或數額，且被上訴人審議時應參照系爭審議參考原則，宜審酌該審議參考原則所列之各項因素，顯然被上訴人為著作權專責機關，就集管團體所定之使用報酬率計算基準、比率或數額，係賦予被上訴人相當之判斷餘地，因係具有高度專業性之判斷，除非被上訴人之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否則其他機關包括行政法院均應予以尊重(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460號判決意旨參照)。
　2.次按集管團體就其管理之著作財產權之利用型態，應訂定使用報酬率及其實施日期；其使用報酬率之訂定，應審酌下列因素：一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或利用人之意見。二利用人因利用著作所獲致之經濟上利益。三其管理著作財產權之數量。四利用之質及量。五其他經著作權專責機關指定應審酌之因素(第1項)。前項使用報酬率之訂定，如為概括授權者，應訂定下列計費模式，供利用人選擇：一一定金額或比率。二利用人與集管團體協商同意之其他計費模式(第2項)。…著作權專責機關就各集管團體所管理著作之實際被利用情形，得進行調查(第4項)。…第1項之使用報酬率，應公告供公眾查閱，並報請著作權專責機關備查，其公告未滿30日者，不得實施；使用報酬率變更時，亦同(第6項)。集管團體依前項規定公告使用報酬率時，應說明其訂定理由(第7項)，集管條例第24條定有明文。而利用人對於集管團體訂定之使用報酬率有異議時，得向著作權專責機關申請審議；…(第1項)。著作權專責機關受理前項之申請後，應於著作權專責機關之網站公布；其他相同利用情形之利用人，得備具書面理由及相關資料，向著作權專責機關請求參加申請審議(第2項)。著作權專責機關受理第1項之申請後，得令集管團體提出前條第1項各款之審酌因素、授權利用之條件及其他相關文件，集管團體不得拒絕(第3項)。著作權專責機關審議時，得變更集管團體所定之使用報酬率計算基準、比率或數額，並應諮詢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之意見(第4項)。…，集管條例第25條亦設有規定。而被告機關為辦理集管條例第25條及第30條規定事項，訂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受理利用人申請審議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案件作業程序」，其第3點規定：「審議時應參照『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復按審議參考原則規定：「使用報酬率之審議，宜審酌下列因素：一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或利用人之意見：㈠現行市場費率。㈡過去費率的變化情形。考慮原先擬定之費率是否仍屬於現行費率水準，環境、科技發展或利用之改變是否影響現行費率之理由。㈢就新興之利用型態，得參考比較國內現存集管團體相類似利用型態之費率。二利用人因利用著作所獲致之經濟上利益。㈠利用人因利用著作所負擔之成本。㈡考慮利用人之支付能力及取得授權對利用人之重要性。三集管團體所管理之著作財產權數量。四利用之性質及數量。㈠利用該集管團體著作情形與利用其他集管團體著作情形之比較。㈡費率表中收費級別之劃分、級別個數是否能充分顯現著作利用程度、價值及其級別個數是否適當，且不同層級間的費率遞增或遞減的幅度是否相當。㈢其他集管團體之使用報酬率。五其他㈠物價指數(例如：消費者物價指數、零售物價指數等)之變動。㈡國外相同類別著作且利用情形相似之使用報酬率，參考對象宜與本國經濟發展相當。」。
　3.再按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固為行政程序法第5條明文所規定。而所謂明確性原則，非僅指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仍得衡酌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條款而為相應之規定。使用抽象概念者，苟其意義應非難以理解，且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院審查加以確認，即不得謂與明確性原則相違(司法院釋字第432號、第522號解釋、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2015號行政判決參照)。而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為行政程序法第5條所明定，此乃行政程序法關於明確性原則之規定，而此條規定之目的，乃在求行政行為內容之明確，俾利相對人遵循或尋求救濟。故處分之內容，雖依其文字尚有所不明，但若可經由整體處分意旨或解釋而知之者，即非所謂不明確(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1132號行政判決參照)。再按，依行政程序法第5條規定，行政行為的內容應明確。因此，同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惟此等記載的主要目的，是為使處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得以瞭解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的法規根據、事實認定及裁量的斟酌等因素，以資判斷行政處分是否合法妥當，及對其提起行政救濟可以獲得救濟的機會，而非課予行政機關須將相關的法令、事實或採證認事的理由等等鉅細靡遺全部予以記載，始屬適法。所以書面行政處分所記載的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如已足使人民瞭解其原因事實及其依據的法令，即符合行政法上的明確性原則，以兼顧保障人民權益及行政效益(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443號行政判決參照)。
　4.經查，本件參加人等前於111年8月10日針對原告99年8月12日公告且經被告機關審議以101年2月21日函變更計算基準及數額之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1項規定，向被告機關申請審議。經被告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2項規定，於111年9月2日將受理前揭使用報酬率審議之事項並公布於被告網站。原告雖於111年12月5日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公告新費率，惟依被告100年第5次著審會會議決議，本案仍應繼續審理原費率，新費率則納入作為本案審議參考，並依本案審議結果調整變更。嗣被告於112年2月17日邀集原告及參加人等召開意見交流會，請雙方就費率架構等表示意見，並於會後再請雙方依委員意見提出費率調整理由、歷年各頻道相關數據資料及回復疑義等，分別經原告以112年4月14日(112)音楚字第04164號函、112年5月26日(112)音楚字第04292號函、112年9月18日(112)音楚字第04518號函及參加人等以112年4月28日補充審議理由㈣書、112年5月17日審議陳報㈠書及112年6月12日補充審議理由㈤書提出說明及相關資料。被告機關經彙整雙方提出之主張及相關資料後，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4項規定，於112年10月4日召開112年第3次著審會，邀請雙方出席會議陳述意見，並針對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審議事項進行諮詢與決議後，作成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審定。前開事實，有被告機關111年9月2日公告、112年2月17日意見交流會會議文件、原告及參加人等提出之書函及112年10月4日112年第3次著審會會議紀錄等資料附卷可稽(原處分卷2乙證2第16頁至第26頁)，堪認被告機關為本件處分前已給予原告及參加人等充分陳述意見之機會，且敘明相關疑義請雙方提出說明及相關資料，並依法召開著審會諮詢其意見，其審議程序應認已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5.茲依作成前開會議紀錄前之意見交流會議文件(原處分卷2乙證2第46頁至第66頁)，可知被告機關於審議系爭使用報酬費率時，就費率審議事項及各項考量因素，除參酌雙方意見、相關資料及著審會之決議外，並經出席審議委員充分討論後，認為前次審議時，系爭使用報酬費率架構按頻道屬性區分為「音樂頻道」、「一般商業頻道」與「新聞、體育頻道」，係考量當時授權實務運作之模式及因應101年無線電視台頻道全面數位化而預計市場可能發展情況後所為費率架構決定，然現行授權市場發展已有不同，實務上參加人等現行財務報表收入涵蓋電視台「全年度所有頻道」收入，而未按頻道屬性區分各類頻道收入(原處分卷1乙證1第236頁，即編號5之參加人等補充說明內容、限制閱覽文件編號1第26頁之電子郵件內容)，故現行費率計算之基礎即係以財務報表全年度「所有頻道」收入計算。且審酌原告與參加人等往年授權契約範圍係針對「無線電視頻道」(未區分主頻、副頻)之音樂著作公開播送權，且均係以「一般商業頻道」(主頻)費率計算與收受使用報酬，並未以「新聞、體育頻道」等副頻費率計費收受使用報酬(原處分卷1限制閱覽文件第27頁至第32頁、第38頁至第39頁、第42頁至第43頁、第46頁至第49頁及卷1第157頁至第158頁，即編號2之音樂著作公開播送概括授權契約書第1條、第3條內容)，可知參加人等實際上即係以「所有頻道」收入支付一筆使用報酬予原告。是被告機關衡量原告與參加人等前揭實際授權情形，刪除頻道屬性，改以「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之全年度總收入」作為費率計算基礎，確係為因應現行授權市場變更所為之調整，難認有原告所稱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平等原則。至原告稱其他集管團體費率架構仍有區分頻道屬性云云，惟按集管條例第25條第1項規定，我國就費率審議係採「事後審議制度」，被告機關既未受理其他集管團體之無線電視台概括授權公開播送使用報酬費率審議，自無法主動調整該等費率，尚難以其他尚未經提請審議之其他集管團體費率架構執為本件有利之主張。被告機關本於法律賦予之判斷餘地，經由合法程序，予原告、參加人及相關使用人充分討論之機會後，審酌各項因素作成原處分，其審議結果符合比例原則，並具有合理正當性，本院自應予以尊重。原告因被告機關裁量結果不符預期，逕認被告機關本於職權所為之裁量違法不當，僅屬一廂之詞，並不足採。
　㈡原處分將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廣告佣金扣除比例調整為25%，並未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及比例原則：
　　原告主張原處分將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廣告佣金扣除比例調整為25%，並無公開數據支持，有違正當法律程序云云。惟查，隨著網路媒體快速發展，無線電視台整體產業面臨轉型，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108年3月之「各國無線電視發展及監理政策委託研究採購案」期末報告(原處分卷3乙證3第51頁至第61頁，即答辯附件2)所載，因中華電信MOD及網路影音平台崛起影響，近十年來無線電視台於廣告量與收視率等層面均呈下滑趨勢，而網路廣告收益於97年至105年間成長近五倍，可見廣告通路有網路數位化之趨向，致無線電視台於廣告競爭上已居於劣勢；另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111年通訊傳播市場報告(原處分卷3乙證3第62頁至第70頁，即答辯附件3)亦記載「…廣告營收方面，整體產值近10年為成長趨勢，隨著數位時代下民眾上網時間增長，以網路平臺為主的數位廣告營收逐年上升，報章雜誌、傳統電視等傳統廣告營收則呈下滑趨勢，106年數位廣告營收已超越傳統廣告，…」等情，可知參加人所稱整體廣告收入十年來大幅衰退一節(原處分卷1乙證1第580頁至第至581頁、第146頁，限制閱覽文件第356頁至第357頁參加人等所提審議申請書附件1、112年2月17日意見交流會審議資料及112年第3次著審會附件3資料內容)，應屬可採。是被告機關綜合審酌無線電視台現今於廣告經營上須面臨有線電視台、中華電信MOD及數位網路媒體之競爭，且系爭使用報酬費率於101年審議至今已逾10年，產業環境變化甚鉅，而無線電視台自109年起廣告佣金已由最低約「17.65%」調漲為「25%至30%」(原處分卷1乙證1第114頁、第360頁及限制閱覽文件編號8第355頁，參加人等於112年2月17日意見交流會所述內容)，以及實務上無線電視台廣告退佣慣例約為「21%至25%」之實例(原處分卷3乙證3第71頁，即答辯附件4之西元2018年1月24日Newtalk新聞報導)等各項數據資料，將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廣告佣金扣除比例自15%酌予調整為25%，經核與社會發展及事實變化之經驗尚稱相符。而上開審酌因素既經與會人員(包含本件原告及參加人)提出相關資料進行充分討論，自難謂有何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之處，而被告機關將廣告佣金扣除比例調整為25%，相較於社會發展變化程度，亦難謂該數值顯不相當而有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是原告前開指摘，自非有據。
　㈢原處分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增加「減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及備註費率適用範圍部分，並無違反明確性原則、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及審議參考原則：
　　原告稱原處分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增加「減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及備註費率適用範圍部分，有違明確性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而不同且獨立之利用行為本應分別取得授權，原處分將不同利用行為視作一體，將涵蓋利用人將來增加之頻道，已限制其執行集管業務，未注意有利原告之情形及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云云。惟查，依前揭108年3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研究報告、112年2月17日意見交流會會議紀錄及參加人對被告機關提問所提補充說明資料內容(原處分卷1乙證1第235頁、限制閱覽文件編號5第210頁)，可知隨著數位匯流與網路媒體崛起，無線電視台近年經營模式已轉向多角化，其收入來源除透過播送業務獲得廣告收入外，尚包括「廣告收入」、「權利金」(版權收入)、「專案收入」(例如置入性行銷、冠名贊助等)及「其他營業收入」(例如租棚、攝影設備費用、租金、利息、商品銷售收入、投資及匯差等)等項目，被告機關於聽取相關關係人所陳述之意見後，考量系爭使用報酬費率既係針對概括授權公開播送行為所定之費率，則前揭收入項目中凡與公開播送行為全然無關者，因非音樂著作之利用行為，自不應納入無線電視台全年總收入計算，並參考與本案利用情形相仿且與我國經濟發展相當之日本、韓國二家音樂集管團體就無線電視台公開播送費率亦以「公開播送相關業務(營業)收入」為計算基礎(原處分卷2乙證2第108頁至第109頁之「日本JASRAC、韓國KOMCA公開播送費率」)，因而審定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計算基礎應扣除「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且於原處分中例示說明各項收入與公開播送行為是否相關，而得以扣除(如版權收入、租金、利息、投資及商品銷售收入等)及不得扣除(如將頻道上架至有線系統業者與MOD平台之收入、置入性行銷及冠名贊助收入等)者，復針對其餘各項財報收入或未來基於產業變化而出現「其他新型態」之收入項目部分，闡明原告與參加人等仍須就個案情況進行溝通、釐清該等財報收入與公開播送行為是否相關，以保留雙方協商空間及尊重市場機制，堪認原處分尚屬明確，且已充分衡酌雙方利益，並無違反明確性原則、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及審議參考原則
　㈣原處分將不同利用行為視作一體，涵蓋利用人將來增加之頻道，並未限制原告執行集管業務，已顧及有利原告之情形、並未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
　1.按「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概括授權契約：指集管團體與利用人約定，集管團體將其管理之全部著作財產權授權利用人在一定期間內，不限次數利用，利用人支付使用報酬之契約。」，集管條例第3條第4款定有明文。是參照上開條文規範意旨，自應認為原告所公告之「公開播送概括授權使用報酬率」係概括授權利用人就「公開播送」所為之所有利用行為，在一定期間內，得不限次數利用原告管理之全部音樂著作，而未區分公開播送之平台究為電視頻道、有線系統台或是MOD。
　2.又業者提供之MOD服務，其有關電視頻道服務，縱係使公眾僅得在管控之範圍內為單向、即時與同步接收節目、聲音或影像之行為，亦屬著作權法之「公開播送」行為，此部分亦經被告函釋在卷(訴願卷丁證1第95頁被告機關104年9月21日智著字第10400059610號函要旨)。本件原告於111年12月5日公告之新費率以備註限縮費率適用範圍為「無線電視台、該無線電視台上架至有線系統業者及MOD之主頻」(訴願卷丁證1第98頁)，並未敘明無線電視台之「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及MOD」部分如何收費，亦未針對該部分制定通案性費率，僅係在112年4月14日回覆被告機關之函文中表示將以個案方式與利用人協商等語(原處分卷1乙證1第248頁)，此一處理方式易導致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不明確或有重複收費之虞，且對國內無線電視台公開播送之市場造成重大爭議。被告機關審酌系爭使用報酬費率既屬概括授權性質，自應涵蓋無線電視台之「原播送」部分與上架至各電視台平台(含有線系統、MOD)之公開播送行為，並考量原告與參加人等於新費率公告前所簽訂之音樂著作公開播送概括授權契約書(原處分卷1乙證1限制閱覽文件編號1第26頁至第32頁)授權範圍僅排除公開傳輸行為，均未排除無線電視台將其頻道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平台部分，亦未明定授權範圍僅限於無線電視台之原播送行為等情形，為期明確及公平，乃認為系爭報酬使用費率適用範圍應包含無線電視台(含主頻、副頻)之「原播送」，及所有頻道(含主頻、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平台之全階段公開播送行為。原處分所為之備註費率適用範圍，使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得以涵蓋利用人之所有頻道(含未來新增之頻道)，可使所有頻道之收入均得以納入使用報酬計算，使費率架構更為明確，且其適用結果，所有頻道均以0.5%費率比例計算，就「新聞、體育頻道」而言，費率比例即從0.15%調漲至0.5%，對原告並非全然不利。況原處分僅係審定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適用範圍包含「無線電視台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部分，並未決議該部分利用行為即無須取得原告之授權，難認有限制原告執行集管業務或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情形。且依原告與參加人簽訂之概括授權契約亦載明授權範圍「乙方(即參加人)之無線電視頻道並不包括乙方頻道於網際網路（包括但不限於以乙方頻道官方網頁、第三方網頁、互聯網…或其他非公開播送之網路傳輸技術或方式）為同步或不同步之播送或傳輸，或以網路電視、或其他型態之公開傳輸權。」等情(原處分卷1乙證1第157頁至第158頁)，顯未明文限制參加人利用原告管理之音樂著作於電視頻道、有線系統台或是MOD，是原處分及訴願決定認定該費率涵蓋參加人就「公開播送」所為之所有利用行為，僅排除公開傳輸權，並無違誤。原告指摘原處分限制原告執行集管業務，未注意有利原告之情形、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云云，並非有據。
　㈤原處分依集管條例第24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維持與原費率相同「一般商業頻道」0.5%之費率，並無違反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第三點、第四點之規定：
　　原告稱其係在衡量物價指數及實務上音樂頻道融入一般商業頻道等現況，始將新費率調漲為原費率比例之2倍，原處分沒有實際查明參加人利用原告歌曲之比例，竟維持與原費率相同「一般商業頻道」0.5%之費率，顯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3條規定及審議參考原則第3點、第4點之規定云云。惟查，依集管條例第24條第7項規定，集管團體於公告使用報酬率時應說明訂定理由，且應依同條第1項參考利用人利用著作之質與量，本件原告調漲費率時並未提出足以支撐其調漲2倍費率之具體理由，僅泛稱其管理著作數量增加。再者，參加人每日每一節目播出之時間固定，於24小時內能利用之曲目數量有限，原告亦未具體說明其管理音樂著作數量增加對參加人之利用量有何具體影響或變化，其逕將費率調漲2倍，顯欠缺明確及依據。況有關物價指數、經濟成長率與GDP成長等攸關費率制定之因素業已反映於利用人之總收入，原告僅泛稱依據該等指標及實務現況等因素，調漲費率比例為2倍，而未具體敘明該等因素對於費率之影響及其計算方式，所訴自難憑採。
七、綜上所述，被告機關已踐行相關法定程序，歷經多次著審會會議，並審酌原告及參加人等於會議中所討論內容及會意外所提供之相關意見、資料及著審會意見，於裁量範圍內，本於專業知識所為審議決定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處分，並無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正當法律程序、明確性原則、平等原則、比例原則、不當聯結禁止原則、法律保留原則及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主張或答辯，及其餘爭點有無理由，已與本件判決結果無涉，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曾啓謀
                                                                   法    官    吳俊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二、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書記官　洪雅蔓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行政判決  
113年度行著訴字第2號
民國113年12月12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著作權協會
代  表  人  吳楚楚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陳映姿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彭若鈞律師
被      告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  洪若婷 住同上
            李家禎 住同上
            沈佩蓉 住同上
參  加  人  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黃 崧 住同上
參  加  人  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胡雪珠 住同上
參  加  人  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王明玉 住同上
參  加  人  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胡元輝 住同上
上四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林聖鈞律師
複 代 理人  洪云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因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事件，原告不服經濟部中華民國113年2月15日經法字第11317300450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並經本院命參加人獨立參加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前於民國99年8月12日公告無線電視台概括授權公開播送使用報酬率(即本案之「無線電視台㈠概括授權公開播送使用報酬費率」，下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經參加人臺灣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中國電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間全民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及中華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於99年11月25日向被告機關申請審議，並經被告機關以101年2月21日智著字第00000000000號函審定變更原告所定前揭使用報酬率計算基準及數額在案。嗣參加人等於111年8月10日依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條例(下稱集管條例)第25條第1項規定，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向被告機關申請審議。經被告機關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2項規定，於111年9月2日將受理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審議事項公告於該局網站，原告則於111年12月5日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公告新費率。被告機關嗣於112年2月17日邀集原告及參加人等召開意見交流會，並經原告及參加人等陸續提供資料及回復疑義後，復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4項規定，於112年10月4日召開112年第3次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下稱著審會)，針對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審議事項進行諮詢與決議，嗣參酌著審會決議、原告及參加人等提供之相關說明及資料，以112年10月24日智著字第00000000000號函審議決定系爭使用報酬費率為「㈠無線電視台㈠：以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之全年度總收入減25%之廣告佣金減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之餘額之0.5%。㈡備註：費率適用範圍涵蓋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含主頻、副頻)之『原播送』，以及將所有頻道(含主頻、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之全階段公開播送行為」(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復遭經濟部為訴願駁回之決定(下稱訴願決定)，原告仍未甘服，遂依法提起本件行政訴訟。本院因認本件判決結果，倘認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應予撤銷，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恐將受有損害，爰依職權裁定命參加人獨立參加本件訴訟。
二、原告聲明請求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主張略以：
    ㈠伊在111年12月5日公告之費率主要內容仍維持原費率頻道屬性分類之費率架構，原處分卻刪除行之有年之「頻道屬性」 收費架構，並增加「減25%之廣告佣金」、「減與公開播送 行為無關之收入」、「備註：費率適用範圍涵蓋無線電視台 所有頻道(含主、副頻)之『原播送』，以及將所有頻道(含 主、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之全階段公開播送行為」，沒有區分各頻道收入，已明顯改變99年原費率審議結論及授權生態、干涉著作權授權私權事項，明顯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誠信原則、恣意禁止原則及不當連結禁止原則，構成違法裁量。
    ㈡被告僅採費率審議申請人片面陳述，於原處分中將使用報酬
    率之廣告佣金減項比例由15%提高至25%，惟未見任何數據支持，致參加人之經營成本轉由伊負擔，不惟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且失公平，為裁量濫用並違反比例原則。縱認原處分確有所本，或如被告所稱參考韓國、日本之情況，惟無線電視台與廣告主間之退佣約定非伊可得干預或決定，伊參與負擔，並不公平，且罔顧伊與會員等音樂創作人之權益。另原處分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增加「減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項目，其認定欠缺客觀標準，伊與參加人間之認知存有巨大差異，參加人係以是否使用音樂而增加或減少收入作為是否納入計算使用報酬之基礎，惟利用人均無法提供與公開財報相符之計算式，而從原處分所舉例示根本無法窺知是否以「使用音樂而增加或減少收入」做為判斷與公開播送行為有關或無關之依據，反而使伊與參加人間無法達成共識而增加紛爭。事實上，電視台之本業即為公開播送，是無論係投資或出售商品，均難謂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原處分明顯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明確性原則及同法第7條之比例原則。
  ㈢原處分以備註限制「費率使用範圍涵蓋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
    (含主頻、副頻)之原播送，以及將所有頻道(含主頻、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之全階段公開播送行為」，將不同利用行為視作一體，將涵蓋利用人將來增加之頻道，限制伊就其他利用行為執行集管業務，未注意有利伊之情形、違反不當連結禁止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蓋不同之利用行為均應分別取得授權或同意，除參加人一般商業頻道之原播送行為外，MOD、有線電視之再播送行為均不在伊原授權範圍內，此為長久以來之授權習慣，伊與無線電視台簽訂之授權契約已明定授權範圍即為所經營之無線電視頻道，且另就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及MOD部分協商收費，並無重複收費問題，伊公告之費率亦無不明確之處。原處分以備註方式強將此類再播送行為納入系爭使用報酬率適用範圍內，限制伊就再播送行為收取使用報酬，係限制伊權利之行使，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又鈞院104年度行著更㈡字第1號判決並未禁止就完整之公開播送流程收取使用報酬，參加人錯誤援引該判決，並不足取。 
　㈣原處分以伊未能闡明調漲計算方式及理由，認為伊將費率調漲為2倍並不可採，逕依集管條例第24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維持舆原費率相同「一般商業頻道」0.5%之費率，違反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下稱審議參考原則)第3點、第4點之規定。蓋伊於回復被告之函文中已說明調整原費率「一般商業頻道」之費率至1%之原因，被告僅衡量利用人之支付能力與因利用著作所負擔之成本是否合理作為處分理由，卻未具體說明利用人之支付能力有何無法負擔之處，顯有失偏頗。被告另稱無線電視台每日利用伊著作之時數至多為24小時，縱使伊所管理之曲目增加，電視台利用之比例是否因此增加，無從證明云云。惟利用次數並非概括授權之重點，且以利用人於選秀節目、節目中穿插之廣告音樂數量估算，其整年之利用量勢將十分可觀，被告單方面偏袒利用人，反將有害整體著作權法及集管條例之立法目的及精神等語。
三、被告聲明駁回原告之訴，並略以：
　㈠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4項規定，被告機關審議費率就包括費率架構、費基、比例或數額之計算方式均得變更，且費率之調整本涉及被告機關之專業性與判斷餘地，此經最高行政法院103年判字第709號判決與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行著訴字第2號行政判決肯認在案。原處分刪除頻道屬性，改以「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全年度總收入」作為費率計算基礎，主要係考量原告與參加人之現行收費標準係以參加人財務報表為依據，衡酌參加人財報收入涵蓋電視台「全年度所有頻道」收入，而未按頻道屬性區分各類頻道收入，以及雙方歷年契約授權範圍係針對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含主頻、副頻)之音樂著作公開播送，且均以「一般商業頻道」(主頻)計算與收受使用報酬。另參加人亦於其言詞辯論意旨㈠狀闡明，參加人之財報自99年迄今均僅記載「總營業收入」與「各項應扣除項目」而未區分各類頻道收入，且原告於往年簽約時，亦已知悉參加人之財報無法區分各類頻道之收入等語可證。被告機關衡量前揭實際授權情形，變更原處分之費率架構，乃為因應現行授權市場環境之情事變更所為之合理費率調整與決定，我國現行費率審議係採「事後審議」制度，被告機關審酌原告與利用人實際授權情形所為之調整，並無差別對待，亦未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及平等原則。
　㈡原處分將廣告佣金減項比例自15%提升至25%係衡酌產業、科技環境與利用型態之發展與變化，考量無線電視台業界行之有年之退佣慣例，廣告佣金既為無線電視台從事廣告行為而支付予廣告主或廣告代理商之佣金，即非屬無線電視台之實際收入，理當扣除該等佣金支出。被告機關於101年審定之原費率已扣除「15%廣告佣金」比例，考量現今無線電視台整體產業面臨轉型，近十年來無線電視台於廣告量與收視率等層面均呈現下滑趨勢，尚須面臨有線電視台、MOD與網路媒體之激烈競爭，且衡酌參加人於109年起廣告佣金已由90年最低約「17.65%」調漲為約25%至30%等意見，並參酌無線電視台之廣告退佣慣例為「21%至25%」之新聞實例，及112年第3次著審會與會多數委員建議將廣告佣金扣除比例提高至25%之情事，被告機關將廣告佣金扣除比例自原費率之15%酌予提高至25%，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至原告稱原處分將使用報酬費率增加「減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項目，違反行政程序法之明確性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並有裁量濫用云云。惟系爭費率係針對公開播送行為所訂之費率，若屬與公開播送行為全然無關之收入(例如商品銷售收入等)，自不應納入全年度總收入計算，倘將全然無關之收入項目納入費率計算，對利用人顯不公平。另參酌日本音樂集管團體JASRAC與韓國音樂集管團體KOMCA之無線電視台公開播送費率亦均以「公開播送相關業務收入」作為費率計算基礎，可知原費率將「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扣除，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被告機關已於原處分之「說明五、㈡、1、⑶、乙」項下「例示」說明何者係「與公播行為無關之收入」而得以扣除(例如版權收入、租金、利息、投資及商品銷售收入等)、何者係「與公播行為有關者」而不得扣除(例如將頻道上架至有線系統業者與MOD之收入、置入性行銷及冠名贊助收入等)，甚為明確。況原處分已闡明為保留雙方協商空間與尊重市場機制，原告與參加人仍須就個案情況進行溝通、釐清該等財報項目收入是否實與公開播送行為有關，並無違反明確性原則，原告所稱與具體事證間顯有矛盾，尚非可採。
　㈢本案審議期間原告於111年12月5日調整公告新費率為原費率之2倍，雖其主張調漲費率2倍之理由係因其所管理之會員數與曲目數增加云云，惟原告未能具體論述其調漲2倍之計算方式。被告機關審酌原告與參加人多年來均係以「一般商業頻道之0.5%費率」支付所有頻道之使用報酬，以及各集管團體所管理之著作數量，利用人之支付能力與因利用著作所負擔之成本是否合理，以及參加人利用原告著作之情形與利用其他集管團體著作等一切因素，將系爭費率維持原費率「一般商業頻道」之0.5%費率，並以之涵蓋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包含未來新增之頻道)之收入，將原告就「新聞、體育頻道」部分可收取之使用報酬自0.15%提升為0.5%，且將「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之收入亦納入費率計算基礎，使參加人不得自行扣除，並無縮減原告使用報酬之情，亦無偏頗或違法之處。至參加人主張其廣告收入大幅下降，費率應調降為原費率之50%云云。惟考量系爭費率係以全年度總收入為費率計算基礎，當廣告收入減少，使用報酬計算亦隨之減少，故亦未採納參加人所稱費率應減半之主張。被告機關已充分衡酌雙方意見，原處分並無偏頗或違法之處。
　㈣被告機關考量系爭使用報酬率既屬概括授權性質，本應涵蓋無線電視台之原播送與上架至各電視平台之公開播送行為，乃於原處分清楚說明本項費率適用範圍涵蓋「無線電視台原播送與其上架至各電視台平台(有線系統台與MOD)之公開播送行為」，倘如原告之主張將其所公告之新費率適用範圍限縮於「無線電視台之原播送及主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及MOD」，復未明確闡明就無線電視台之「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及MOD」究如何收費，將使「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及MOD」部分之費率落空，原告與利用人僅能仰賴「個案協商」決定該等部分之使用報酬，將使系爭費率之不明確性與雙方協商成本遽增，造成重大爭議。原告主張其與參加人之契約授權範圍僅限於「原播送」云云，惟依雙方分別提供之109年、110年簽訂之相關契約，其授權範圍並未區分主頻或副頻，亦未載明僅限於「原播送」範圍，僅排除「非公開播送」之「公開傳輸」利用行為，亦即公開播送皆包含在授權範圍內。原告單方將授權範圍限縮於「一般商業頻道(主頻)之原播送行為」，已悖離契約文義，無足可採。原告另稱原處分將限制其就再播送行為收取使用報酬之權利云云，惟原處分已闡明費率計算基礎須納入參加人之「將頻道上架至有線系統業者與MOD之收入」，使系爭費率授權範圍包含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之「原播送」與「再播送」行為，有助於簡化授權，使費率計算基礎更為公平、明確，並未限制原告就再播送行為收取使用報酬之權利，並得以減少原告與利用人間之協商成本、降低授權爭議之可能。綜上所述，原處分並無違法或不當之處，原告訴請撤銷，顯無理由等語置辯。
四、參加人則聲明駁回原告之訴，並略以：
　㈠歷年授權合約均依「一般商業頻道」費率收費，並未區分頻道屬性，參加人與原告歷年簽訂之授權合約均記載無線電視台(一般商業頻道)全年度總收入減15%廣告佣金減租金收入減權利金收入減利息收入之餘額之0.5%計算，自99年迄今參加人之財務報表亦僅記載「總營業收入」、各項「應扣除項目」，並未區分各頻道收入。原處分考量授權現況變更計算基準，廢除頻道屬性收費，並無違法之虞，更未對原告造成任何不利影響。況原告於99年8月12日未與利用人協商公告新費率即將無線電視台概括授權費率改為一次性收費，自行刪除區分頻道屬性，其在本件訴訟中主張原處分刪除區分頻道屬性為違法，顯然自我矛盾。
　㈡原處分審議標的為公開播送概括費率，是原處分所稱「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應係指「利用人從事公開播送行為時，並非因為利用音樂著作而產生之收入」而言，是倘該等收入與原告管理之音樂著作無關，自不得作為原告收取系爭使用報酬之計費基準，而應列為系爭使用報酬率之減項。原處分依參加人財務報表例示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如「版權收入、租金、利息、投資及商品銷售收入」，與公開播送行為有關之收入，如「上架至有線系統業者和MOD之收入、置入性行銷及冠名贊助收入」，此一認定並無違反明確性原則。況原告101年費率結構係以無線電視台全年總收入扣除權利金、租金、廣告佣金等減項，本次審議後，原處分將前述各項納入「與公開播送無關之收入」範疇，仍然是作為減項，並未逸脫原告101年費率結構，原處分雖未逐一例示收入項目(如：節目託播收入、政府標案收入)，惟原告自承與參加人仍會就應付費項目進行磋商，原處分就未例示之收入項目保留參加人與原告之協商空間，仍不影響原處分明確性。參加人應否支付公開播送費率，須視其公開播送行為是否有使用音樂著作而定，原告將版權收入與音樂利用掛勾，立論顯有未洽。縱原告認為上開收入可能與利用音樂有關，惟參加人就音樂之利用已於公開播送行為時支付概括使用報酬，並非未支付任何公開播送費用，可知原告之主張並非可採。 
　㈢原告於111年12月5日逕行將公告費率調高2倍，然並未提出足以支撐調高2倍費率之具體理由，僅泛稱其管理著作數量增加。惟參加人每日之節目播出時間固定，於24小時內能利用之曲目數量有限，原告並未說明管理數量增加，對參加人之利用量而言有何具體影響或變化，逕將費率調高2倍，顯然違反集管條例。況參加人每年均依照集管條例第37條之規定，定期提供使用清單予原告，作為原告分配使用報酬予權利人之依據，原告自得自行統計參加人每年利用量之變化，實無待被告審議時再請求調查，是原告逕將費率調高2倍，應屬無據，其主張被告審議時未調查利用量，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3條之規定云云，亦無理由。
　㈣依集管條例第3條第4款及第24條第1項、第2項規定意旨，應認為原告公告之「公開播送概括授權使用報酬率」係概括授權參加人就「公開播送」所為之所有利用行為，在一定期間內，不限次數利用原告管理之全部音樂著作，而未區分公開播送之平台究為參加人之電視頻道、有線系統台或是MOD。參加人將節目訊號上架至有線系統台及MOD，均為內部訊號傳送行為，本質上為同一播送行為不同階段，至有線系統台及MOD傳送訊號到達至公眾接收端止，方為一完整之公開播送行為，應採一段式收費架構，此部分已計入於參加人支付之概括授權費用內。復觀原告與參加人簽訂之概括授權契約亦載明授權範圍「乙方(即參加人)之無線電視頻道並不包括乙方頻道於網際網路（包括但不限於以乙方頻道官方網頁、第三方網頁、互聯網…或其他非公開播送之網路傳輸技術或方式）為同步或不同步之播送或傳輸，或以網路電視、或其他型態之公開傳輸權。」(原處分卷1乙證1第157頁至第158頁)，是原處分以備註方式限制「費率適用範圍涵蓋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原播送』，以及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之全階段公開播送行為」，並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且符合系爭公開播送使用報酬率之「概括授權」性質及個別授權契約協商結果，並無違誤。
五、本件爭點：
    ㈠原處分刪除頻道屬性，改以「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之全年度總收入」作為費率計算基礎，是否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平等原則、比例原則及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第一點所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或利用人之意見」規定，且不具合理正當性？ 
　㈡原處分將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廣告佣金扣除比例調整為25%，是否有違正當法律程序及比例原則？
　㈢原處分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增加「減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及備註費率適用範圍部分，是否有違明確性原則、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及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
　㈣原處分將不同利用行為視作一體，將涵蓋利用人將來增加之頻道，是否限制原告執行集管業務，未注意有利原告之情形、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
　㈤原處分依集管條例第24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維持與原費率相同「一般商業頻道」0.5%之費率，有無違反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第三點、第四點之規定？
六、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處分刪除頻道屬性，改以「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之全年度總收入」作為費率計算基礎，並未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平等原則、比例原則及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第一點所定「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或利用人之意見」規定，且具合理正當性：
　1.按集管條例規範之目的，在於為避免著作權之授權因使用報酬遲未定案，造成巿場混亂，賦予被上訴人(即被告機關)事後審議之職權，以被上訴人之公權力決定人民財產上之利益，除為徵詢熟稔相關巿場行情之權利人、利用人等意見之必要，及時掌握著作權授權實務上相關資訊，避免造成任一方利益之損害，依上開相關使用報酬率作業程序，而諮詢著審會之意見。作成審議時，得變更集管團體所定之使用報酬率計算基準、比率或數額，且被上訴人審議時應參照系爭審議參考原則，宜審酌該審議參考原則所列之各項因素，顯然被上訴人為著作權專責機關，就集管團體所定之使用報酬率計算基準、比率或數額，係賦予被上訴人相當之判斷餘地，因係具有高度專業性之判斷，除非被上訴人之判斷有恣意濫用及其他違法情事，否則其他機關包括行政法院均應予以尊重(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460號判決意旨參照)。
　2.次按集管團體就其管理之著作財產權之利用型態，應訂定使用報酬率及其實施日期；其使用報酬率之訂定，應審酌下列因素：一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或利用人之意見。二利用人因利用著作所獲致之經濟上利益。三其管理著作財產權之數量。四利用之質及量。五其他經著作權專責機關指定應審酌之因素(第1項)。前項使用報酬率之訂定，如為概括授權者，應訂定下列計費模式，供利用人選擇：一一定金額或比率。二利用人與集管團體協商同意之其他計費模式(第2項)。…著作權專責機關就各集管團體所管理著作之實際被利用情形，得進行調查(第4項)。…第1項之使用報酬率，應公告供公眾查閱，並報請著作權專責機關備查，其公告未滿30日者，不得實施；使用報酬率變更時，亦同(第6項)。集管團體依前項規定公告使用報酬率時，應說明其訂定理由(第7項)，集管條例第24條定有明文。而利用人對於集管團體訂定之使用報酬率有異議時，得向著作權專責機關申請審議；…(第1項)。著作權專責機關受理前項之申請後，應於著作權專責機關之網站公布；其他相同利用情形之利用人，得備具書面理由及相關資料，向著作權專責機關請求參加申請審議(第2項)。著作權專責機關受理第1項之申請後，得令集管團體提出前條第1項各款之審酌因素、授權利用之條件及其他相關文件，集管團體不得拒絕(第3項)。著作權專責機關審議時，得變更集管團體所定之使用報酬率計算基準、比率或數額，並應諮詢著作權審議及調解委員會之意見(第4項)。…，集管條例第25條亦設有規定。而被告機關為辦理集管條例第25條及第30條規定事項，訂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受理利用人申請審議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案件作業程序」，其第3點規定：「審議時應參照『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復按審議參考原則規定：「使用報酬率之審議，宜審酌下列因素：一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與利用人協商之結果或利用人之意見：㈠現行市場費率。㈡過去費率的變化情形。考慮原先擬定之費率是否仍屬於現行費率水準，環境、科技發展或利用之改變是否影響現行費率之理由。㈢就新興之利用型態，得參考比較國內現存集管團體相類似利用型態之費率。二利用人因利用著作所獲致之經濟上利益。㈠利用人因利用著作所負擔之成本。㈡考慮利用人之支付能力及取得授權對利用人之重要性。三集管團體所管理之著作財產權數量。四利用之性質及數量。㈠利用該集管團體著作情形與利用其他集管團體著作情形之比較。㈡費率表中收費級別之劃分、級別個數是否能充分顯現著作利用程度、價值及其級別個數是否適當，且不同層級間的費率遞增或遞減的幅度是否相當。㈢其他集管團體之使用報酬率。五其他㈠物價指數(例如：消費者物價指數、零售物價指數等)之變動。㈡國外相同類別著作且利用情形相似之使用報酬率，參考對象宜與本國經濟發展相當。」。
　3.再按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固為行政程序法第5條明文所規定。而所謂明確性原則，非僅指文義具體詳盡之體例而言，仍得衡酌所規範生活事實之複雜性及適用於個案之妥當性，適當運用不確定法律概念或概括條款而為相應之規定。使用抽象概念者，苟其意義應非難以理解，且為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司法院審查加以確認，即不得謂與明確性原則相違(司法院釋字第432號、第522號解釋、最高行政法院94年度判字第2015號行政判決參照)。而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為行政程序法第5條所明定，此乃行政程序法關於明確性原則之規定，而此條規定之目的，乃在求行政行為內容之明確，俾利相對人遵循或尋求救濟。故處分之內容，雖依其文字尚有所不明，但若可經由整體處分意旨或解釋而知之者，即非所謂不明確(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1132號行政判決參照)。再按，依行政程序法第5條規定，行政行為的內容應明確。因此，同法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惟此等記載的主要目的，是為使處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得以瞭解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的法規根據、事實認定及裁量的斟酌等因素，以資判斷行政處分是否合法妥當，及對其提起行政救濟可以獲得救濟的機會，而非課予行政機關須將相關的法令、事實或採證認事的理由等等鉅細靡遺全部予以記載，始屬適法。所以書面行政處分所記載的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如已足使人民瞭解其原因事實及其依據的法令，即符合行政法上的明確性原則，以兼顧保障人民權益及行政效益(最高行政法院112年度上字第443號行政判決參照)。
　4.經查，本件參加人等前於111年8月10日針對原告99年8月12日公告且經被告機關審議以101年2月21日函變更計算基準及數額之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1項規定，向被告機關申請審議。經被告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2項規定，於111年9月2日將受理前揭使用報酬率審議之事項並公布於被告網站。原告雖於111年12月5日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公告新費率，惟依被告100年第5次著審會會議決議，本案仍應繼續審理原費率，新費率則納入作為本案審議參考，並依本案審議結果調整變更。嗣被告於112年2月17日邀集原告及參加人等召開意見交流會，請雙方就費率架構等表示意見，並於會後再請雙方依委員意見提出費率調整理由、歷年各頻道相關數據資料及回復疑義等，分別經原告以112年4月14日(112)音楚字第04164號函、112年5月26日(112)音楚字第04292號函、112年9月18日(112)音楚字第04518號函及參加人等以112年4月28日補充審議理由㈣書、112年5月17日審議陳報㈠書及112年6月12日補充審議理由㈤書提出說明及相關資料。被告機關經彙整雙方提出之主張及相關資料後，依集管條例第25條第4項規定，於112年10月4日召開112年第3次著審會，邀請雙方出席會議陳述意見，並針對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審議事項進行諮詢與決議後，作成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審定。前開事實，有被告機關111年9月2日公告、112年2月17日意見交流會會議文件、原告及參加人等提出之書函及112年10月4日112年第3次著審會會議紀錄等資料附卷可稽(原處分卷2乙證2第16頁至第26頁)，堪認被告機關為本件處分前已給予原告及參加人等充分陳述意見之機會，且敘明相關疑義請雙方提出說明及相關資料，並依法召開著審會諮詢其意見，其審議程序應認已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5.茲依作成前開會議紀錄前之意見交流會議文件(原處分卷2乙證2第46頁至第66頁)，可知被告機關於審議系爭使用報酬費率時，就費率審議事項及各項考量因素，除參酌雙方意見、相關資料及著審會之決議外，並經出席審議委員充分討論後，認為前次審議時，系爭使用報酬費率架構按頻道屬性區分為「音樂頻道」、「一般商業頻道」與「新聞、體育頻道」，係考量當時授權實務運作之模式及因應101年無線電視台頻道全面數位化而預計市場可能發展情況後所為費率架構決定，然現行授權市場發展已有不同，實務上參加人等現行財務報表收入涵蓋電視台「全年度所有頻道」收入，而未按頻道屬性區分各類頻道收入(原處分卷1乙證1第236頁，即編號5之參加人等補充說明內容、限制閱覽文件編號1第26頁之電子郵件內容)，故現行費率計算之基礎即係以財務報表全年度「所有頻道」收入計算。且審酌原告與參加人等往年授權契約範圍係針對「無線電視頻道」(未區分主頻、副頻)之音樂著作公開播送權，且均係以「一般商業頻道」(主頻)費率計算與收受使用報酬，並未以「新聞、體育頻道」等副頻費率計費收受使用報酬(原處分卷1限制閱覽文件第27頁至第32頁、第38頁至第39頁、第42頁至第43頁、第46頁至第49頁及卷1第157頁至第158頁，即編號2之音樂著作公開播送概括授權契約書第1條、第3條內容)，可知參加人等實際上即係以「所有頻道」收入支付一筆使用報酬予原告。是被告機關衡量原告與參加人等前揭實際授權情形，刪除頻道屬性，改以「無線電視台所有頻道之全年度總收入」作為費率計算基礎，確係為因應現行授權市場變更所為之調整，難認有原告所稱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平等原則。至原告稱其他集管團體費率架構仍有區分頻道屬性云云，惟按集管條例第25條第1項規定，我國就費率審議係採「事後審議制度」，被告機關既未受理其他集管團體之無線電視台概括授權公開播送使用報酬費率審議，自無法主動調整該等費率，尚難以其他尚未經提請審議之其他集管團體費率架構執為本件有利之主張。被告機關本於法律賦予之判斷餘地，經由合法程序，予原告、參加人及相關使用人充分討論之機會後，審酌各項因素作成原處分，其審議結果符合比例原則，並具有合理正當性，本院自應予以尊重。原告因被告機關裁量結果不符預期，逕認被告機關本於職權所為之裁量違法不當，僅屬一廂之詞，並不足採。
　㈡原處分將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廣告佣金扣除比例調整為25%，並未違反正當法律程序及比例原則：
　　原告主張原處分將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廣告佣金扣除比例調整為25%，並無公開數據支持，有違正當法律程序云云。惟查，隨著網路媒體快速發展，無線電視台整體產業面臨轉型，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108年3月之「各國無線電視發展及監理政策委託研究採購案」期末報告(原處分卷3乙證3第51頁至第61頁，即答辯附件2)所載，因中華電信MOD及網路影音平台崛起影響，近十年來無線電視台於廣告量與收視率等層面均呈下滑趨勢，而網路廣告收益於97年至105年間成長近五倍，可見廣告通路有網路數位化之趨向，致無線電視台於廣告競爭上已居於劣勢；另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之111年通訊傳播市場報告(原處分卷3乙證3第62頁至第70頁，即答辯附件3)亦記載「…廣告營收方面，整體產值近10年為成長趨勢，隨著數位時代下民眾上網時間增長，以網路平臺為主的數位廣告營收逐年上升，報章雜誌、傳統電視等傳統廣告營收則呈下滑趨勢，106年數位廣告營收已超越傳統廣告，…」等情，可知參加人所稱整體廣告收入十年來大幅衰退一節(原處分卷1乙證1第580頁至第至581頁、第146頁，限制閱覽文件第356頁至第357頁參加人等所提審議申請書附件1、112年2月17日意見交流會審議資料及112年第3次著審會附件3資料內容)，應屬可採。是被告機關綜合審酌無線電視台現今於廣告經營上須面臨有線電視台、中華電信MOD及數位網路媒體之競爭，且系爭使用報酬費率於101年審議至今已逾10年，產業環境變化甚鉅，而無線電視台自109年起廣告佣金已由最低約「17.65%」調漲為「25%至30%」(原處分卷1乙證1第114頁、第360頁及限制閱覽文件編號8第355頁，參加人等於112年2月17日意見交流會所述內容)，以及實務上無線電視台廣告退佣慣例約為「21%至25%」之實例(原處分卷3乙證3第71頁，即答辯附件4之西元2018年1月24日Newtalk新聞報導)等各項數據資料，將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廣告佣金扣除比例自15%酌予調整為25%，經核與社會發展及事實變化之經驗尚稱相符。而上開審酌因素既經與會人員(包含本件原告及參加人)提出相關資料進行充分討論，自難謂有何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之處，而被告機關將廣告佣金扣除比例調整為25%，相較於社會發展變化程度，亦難謂該數值顯不相當而有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是原告前開指摘，自非有據。
　㈢原處分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增加「減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及備註費率適用範圍部分，並無違反明確性原則、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及審議參考原則：
　　原告稱原處分就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增加「減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及備註費率適用範圍部分，有違明確性及行政自我拘束原則；而不同且獨立之利用行為本應分別取得授權，原處分將不同利用行為視作一體，將涵蓋利用人將來增加之頻道，已限制其執行集管業務，未注意有利原告之情形及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云云。惟查，依前揭108年3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研究報告、112年2月17日意見交流會會議紀錄及參加人對被告機關提問所提補充說明資料內容(原處分卷1乙證1第235頁、限制閱覽文件編號5第210頁)，可知隨著數位匯流與網路媒體崛起，無線電視台近年經營模式已轉向多角化，其收入來源除透過播送業務獲得廣告收入外，尚包括「廣告收入」、「權利金」(版權收入)、「專案收入」(例如置入性行銷、冠名贊助等)及「其他營業收入」(例如租棚、攝影設備費用、租金、利息、商品銷售收入、投資及匯差等)等項目，被告機關於聽取相關關係人所陳述之意見後，考量系爭使用報酬費率既係針對概括授權公開播送行為所定之費率，則前揭收入項目中凡與公開播送行為全然無關者，因非音樂著作之利用行為，自不應納入無線電視台全年總收入計算，並參考與本案利用情形相仿且與我國經濟發展相當之日本、韓國二家音樂集管團體就無線電視台公開播送費率亦以「公開播送相關業務(營業)收入」為計算基礎(原處分卷2乙證2第108頁至第109頁之「日本JASRAC、韓國KOMCA公開播送費率」)，因而審定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計算基礎應扣除「與公開播送行為無關之收入」，且於原處分中例示說明各項收入與公開播送行為是否相關，而得以扣除(如版權收入、租金、利息、投資及商品銷售收入等)及不得扣除(如將頻道上架至有線系統業者與MOD平台之收入、置入性行銷及冠名贊助收入等)者，復針對其餘各項財報收入或未來基於產業變化而出現「其他新型態」之收入項目部分，闡明原告與參加人等仍須就個案情況進行溝通、釐清該等財報收入與公開播送行為是否相關，以保留雙方協商空間及尊重市場機制，堪認原處分尚屬明確，且已充分衡酌雙方利益，並無違反明確性原則、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及審議參考原則
　㈣原處分將不同利用行為視作一體，涵蓋利用人將來增加之頻道，並未限制原告執行集管業務，已顧及有利原告之情形、並未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
　1.按「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概括授權契約：指集管團體與利用人約定，集管團體將其管理之全部著作財產權授權利用人在一定期間內，不限次數利用，利用人支付使用報酬之契約。」，集管條例第3條第4款定有明文。是參照上開條文規範意旨，自應認為原告所公告之「公開播送概括授權使用報酬率」係概括授權利用人就「公開播送」所為之所有利用行為，在一定期間內，得不限次數利用原告管理之全部音樂著作，而未區分公開播送之平台究為電視頻道、有線系統台或是MOD。
　2.又業者提供之MOD服務，其有關電視頻道服務，縱係使公眾僅得在管控之範圍內為單向、即時與同步接收節目、聲音或影像之行為，亦屬著作權法之「公開播送」行為，此部分亦經被告函釋在卷(訴願卷丁證1第95頁被告機關104年9月21日智著字第10400059610號函要旨)。本件原告於111年12月5日公告之新費率以備註限縮費率適用範圍為「無線電視台、該無線電視台上架至有線系統業者及MOD之主頻」(訴願卷丁證1第98頁)，並未敘明無線電視台之「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及MOD」部分如何收費，亦未針對該部分制定通案性費率，僅係在112年4月14日回覆被告機關之函文中表示將以個案方式與利用人協商等語(原處分卷1乙證1第248頁)，此一處理方式易導致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不明確或有重複收費之虞，且對國內無線電視台公開播送之市場造成重大爭議。被告機關審酌系爭使用報酬費率既屬概括授權性質，自應涵蓋無線電視台之「原播送」部分與上架至各電視台平台(含有線系統、MOD)之公開播送行為，並考量原告與參加人等於新費率公告前所簽訂之音樂著作公開播送概括授權契約書(原處分卷1乙證1限制閱覽文件編號1第26頁至第32頁)授權範圍僅排除公開傳輸行為，均未排除無線電視台將其頻道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平台部分，亦未明定授權範圍僅限於無線電視台之原播送行為等情形，為期明確及公平，乃認為系爭報酬使用費率適用範圍應包含無線電視台(含主頻、副頻)之「原播送」，及所有頻道(含主頻、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平台之全階段公開播送行為。原處分所為之備註費率適用範圍，使系爭使用報酬費率得以涵蓋利用人之所有頻道(含未來新增之頻道)，可使所有頻道之收入均得以納入使用報酬計算，使費率架構更為明確，且其適用結果，所有頻道均以0.5%費率比例計算，就「新聞、體育頻道」而言，費率比例即從0.15%調漲至0.5%，對原告並非全然不利。況原處分僅係審定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適用範圍包含「無線電視台副頻上架至有線系統台與MOD」部分，並未決議該部分利用行為即無須取得原告之授權，難認有限制原告執行集管業務或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之情形。且依原告與參加人簽訂之概括授權契約亦載明授權範圍「乙方(即參加人)之無線電視頻道並不包括乙方頻道於網際網路（包括但不限於以乙方頻道官方網頁、第三方網頁、互聯網…或其他非公開播送之網路傳輸技術或方式）為同步或不同步之播送或傳輸，或以網路電視、或其他型態之公開傳輸權。」等情(原處分卷1乙證1第157頁至第158頁)，顯未明文限制參加人利用原告管理之音樂著作於電視頻道、有線系統台或是MOD，是原處分及訴願決定認定該費率涵蓋參加人就「公開播送」所為之所有利用行為，僅排除公開傳輸權，並無違誤。原告指摘原處分限制原告執行集管業務，未注意有利原告之情形、違反不當聯結禁止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云云，並非有據。
　㈤原處分依集管條例第24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維持與原費率相同「一般商業頻道」0.5%之費率，並無違反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第三點、第四點之規定：
　　原告稱其係在衡量物價指數及實務上音樂頻道融入一般商業頻道等現況，始將新費率調漲為原費率比例之2倍，原處分沒有實際查明參加人利用原告歌曲之比例，竟維持與原費率相同「一般商業頻道」0.5%之費率，顯違反行政程序法第43條規定及審議參考原則第3點、第4點之規定云云。惟查，依集管條例第24條第7項規定，集管團體於公告使用報酬率時應說明訂定理由，且應依同條第1項參考利用人利用著作之質與量，本件原告調漲費率時並未提出足以支撐其調漲2倍費率之具體理由，僅泛稱其管理著作數量增加。再者，參加人每日每一節目播出之時間固定，於24小時內能利用之曲目數量有限，原告亦未具體說明其管理音樂著作數量增加對參加人之利用量有何具體影響或變化，其逕將費率調漲2倍，顯欠缺明確及依據。況有關物價指數、經濟成長率與GDP成長等攸關費率制定之因素業已反映於利用人之總收入，原告僅泛稱依據該等指標及實務現況等因素，調漲費率比例為2倍，而未具體敘明該等因素對於費率之影響及其計算方式，所訴自難憑採。
七、綜上所述，被告機關已踐行相關法定程序，歷經多次著審會會議，並審酌原告及參加人等於會議中所討論內容及會意外所提供之相關意見、資料及著審會意見，於裁量範圍內，本於專業知識所為審議決定系爭使用報酬費率之處分，並無違反行政自我拘束原則、正當法律程序、明確性原則、平等原則、比例原則、不當聯結禁止原則、法律保留原則及著作權集體管理團體使用報酬率審議參考原則，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即屬無據，應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主張或答辯，及其餘爭點有無理由，已與本件判決結果無涉，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2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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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曾啓謀
                                                                   法    官    吳俊龍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一、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上訴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二、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  需  要  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書記官　洪雅蔓


